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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詞義解釋之研究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探討《法華玄贊》中對漢語固有詞、音譯詞、佛化漢詞等的

注釋，以及對佛教專用術語的特殊注釋方法，了解其注釋體式、特色

與問題點。對漢語固有詞的訓解，主要採佛經音義的體式，包括釋義、

注音、辨字等內容。受佛經音義一般導向的影響，釋義方面偏於概括

義的說解，然由於《法華玄贊》的隨文解義性質，也常注意具體義的

標出。於注音與辨字方面，許多例子顯示讀音與字形的擇取與詞義的

確定相關。既是漢語固有詞的訓詁，所生問題也是在漢語層面，如偏

重字義訓解而將聯綿詞與複合詞分開訓解，義項選取的不當等。  

對於音譯詞的解釋，窺基注重正音，以唐音轉寫梵文讀音。新譯

音寫與前人音譯多異，窺基卻指前人為訛誤，忽略語音流變與譯經底

本語言不同等因素。然而，精確的音譯有利還原梵文原語，幫助詞義

解明。於佛化漢詞注釋方面，窺基會注意說明其中所含印度語言與文

化的意義；甚或結合漢梵雙邊詞義以解釋一詞之義。若佛化漢詞的形

式過於接近漢語固有詞，則可能單從漢語或漢文化的角度來注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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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許多佛教專用術語，窺基常給出長篇大論的解釋，詳列事數，甚至

分科解說，當是受到法相唯識學詳明法相的學風所影響。  

法華玄贊、詞語訓詁、佛經音義、漢語固有詞、音譯詞、  
 佛化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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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妙法蓮華經玄贊》（下簡稱《法華玄贊》）是玄奘弟子窺基所撰，

自法相唯識學的立場詮釋鳩摩羅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 1，這部注釋

書的一個特色是重視詞語的訓詁。詞語訓詁本是中國傳統訓詁的重要

工作，因詞語是文句的構成單位，必須先了解詞義，始能進一步理解

文句與篇章的意義。 2漢譯佛典詞彙有其特殊性質，一位中國注釋家運

用甚麼方法訓釋經中詞語，表現出何種特色，是甚值得探究的課題。

此外，考察窺基是從漢地文化還是印度文化的視角來注解經中詞語，

亦可據以窺見佛典注釋中國化的一隅。  

漢 譯 佛 典的 詞 彙 與漢 地 本 土典 籍 有 很大 的 不 同， 其 內 容較 為 複

雜，雖業經譯成漢文，卻含有許多非漢語固有成分。朱慶之提出「佛

教混合漢語」的觀念，指「以翻譯佛典的語言為代表的漢文佛教文獻

的語言」，其特點「主要表現在兩種混合上，一是漢語與大量原典語言

成分的混合，二是文言文與大量口語俗語和不規範成分的混合。」 3辛

嶋靜志如此描述佛典漢語特色的形成因素：「讀漢譯佛典的人誰都會注

意到，佛典中的漢語與中國古典漢語〸分不同。原因之一在於，來自

印度、中亞等地的譯者不習慣漢語，使用了詞彙的特殊表現，或是造

大量新詞，用以表現當時在中國沒有的思想、概念，使用既成詞彙時

也遠離了其本意。但是更大的原因在於，為了教說大眾，原典中使用

了當時的傳說、寓言及日常對話，描繪當時的日常景象，因此，在翻

譯佛典時，譯者也相應地使用了當時的漢語口語表現。」 4梁曉虹將佛

                                                      
1 玄奘並未重譯《法華經》。 
2 張永言說：「訓詁學可以說是語文學(philology)的一個部門，是主要從語義的角度研

究古代文獻的一門學科。」見氏著：《訓詁學簡論》（武昌：華中理工學院出版社，

1985 年），頁 20。陳紱指出釋詞是訓詁學的核心工作：「詞是構成語言、表達意義的

基礎，把詞義搞清楚了，才能進而理解典籍的含義。前代學者把釋詞工作看得至關

重要。⋯正由於詞義在語言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訓詁學一直把解釋詞義的工

作看作是核心和基礎的工作。」見氏著：《訓詁學基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0 年），頁 49。 
3 參見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

言學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第 24 輯(2001 年)，頁 1-33。 
4 見辛嶋靜志撰，裘雲清譯：〈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禪籍俗語言研究會編：《俗語言

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第 4 期(1997 年 8 月)，頁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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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的詞語分成五類：音譯詞、合璧詞（半音譯半意譯構成的詞）、意

譯詞、佛化漢詞（借用漢語固有詞而附加佛教的意義）、佛教成語。 5顏

洽茂區分譯經的新詞為二大類：一、本語詞，用漢語原有構詞材料與

構詞方法構作的詞，包括書語詞（內分承古詞和新創詞）與口語詞。

二、外來詞，包括音譯詞和仿譯詞。 6由於譯經詞彙的特殊性質，對於

漢譯佛典詞語的注釋形式與內容或有別於本土文獻的詞義訓詁。  

詞語解釋是訓詁的重要工作，漢譯佛典詞彙中富含異國成分，尤

其需要注解，以利佛教在漢地的傳播。唐代是注重譯經詞語訓詁的時

期，窺基本人在著作《法華玄贊》的同時，也撰寫《法花音訓》一卷

及《法華為為章》，都是解釋字義、詞義之作，足見他對此經詞語訓解

的重視；《法華玄贊》中亦隨處出現對漢語詞的注音釋義。除漢語固有

詞外，漢譯佛典中充滿佛教專用術語，窺基對這類用語的注釋也具特

色，常做出甚為詳盡的說解，廣泛徵引佛教經論，特別是唯識學派所

宗的典籍。本文專論《法華玄贊》的詞語解釋，依據不同類型詞語的

特性，分就漢語固有詞、音譯詞與佛化漢詞進行討論。  

二、漢語固有詞的訓解  
漢譯佛典詞彙絕大多數是意譯詞，且是漢語的固有詞，否則漢地

讀者即無從理解文句意義。《法華玄贊》對漢語固有詞的訓詁較不注重

就整個詞語而論，而偏向字義的訓解，這是中國古人的一般情形，呂

叔湘說：「古代中國學者只有『字』的概念，沒有『詞』的概念；不但

他們，連近代學者，像第一部用中文寫的漢語語法《馬氏文通》 (1898)
的作者馬建忠和更晚的《國文法草創》(1922)的作者陳承澤，也並未清

楚地意識到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又說：「古代中國學者研究的對象是

『字』——用一個漢字來代表的、有一定意義的單音節，它在現代漢語

裏，從語言學上來看，可能是一個詞，也可能只是一個詞的一部份。」
7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不能用印歐語法「詞」 (word)的標準來衡

                                                      
5 參見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匯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4 年），頁 3-118。 
6 參見顏洽茂：《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匯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45-128。 
7 呂叔湘：〈漢語裏「詞」的問題概述〉，《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北京：商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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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漢語的結構單位，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如徐通鏘說：「『詞』

不管是寄托在『字』的義項中也好，還是通過『字』的組合而形成的

複音詞也好，都得以『字』為基礎；沒有『字』，就不會有『詞』，這

或許可以成為對趙元任的『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字 ”是中心主題，”詞 ”
則在許多不同的意義上都是輔助性的副題』這一論斷的一種注釋。」8古

代漢語多單音詞，通常一個字就是一個詞，有些複音詞的意義也能自

構成的字的意義推演而得，但許多複音詞的詞義並非詞素意義的單純

相加，解明字義不一定能得出詞義，「字本位」的詞義解釋觀顯然有其

欠缺周延之處。然而，這種觀點正好道出了窺基的釋詞傾向。  

窺基對於漢語固有詞是從漢語的角度進行注解，主要採用音義書

那樣的注音兼釋義體式。就釋義內容看，在部份例子中，他列出多個

義項，但不明確指出哪個意義於文脈中較適用；在另一些例子中，他

考慮到配合上下語境來解釋字義或詞義。他同時使用這兩種不同的釋

義模式的原因何在？其次，注音除了標注難讀的字音外，是否關係到

意義的解讀？再者，窺基也辨正了許多字形，這只是單純的勘正文字，

還是與釋義也有關涉？最後，窺基常將複合詞與聯綿詞拆開訓解，這

種做法是否能夠恰當地解明詞義？以上幾點是本節關注的問題。  

(一 )概括義與具體義的解釋  

一個詞語既具有概括義，也有在文脈中的具體義，陸宗達說：「作

為社會交際工具——語言的建築材料的詞，它的意義首先是概括的，為

社會所公認的，因此是客觀的。但是，當它在具體語言環境中出現、

被按照語法規律組織進句子以後，意義就明確、具體、生動了，說話

人可以從客觀的概括的詞義裏選取某一個方面來表達自己具體的思想

和主觀的感情。前者是詞義的概括性、客觀性，後者是詞義的具體性、

靈活性。」9一般而言，詞語的概括義的義域範圍較廣，概括抽象性強，

處於詞義的儲存狀態，多以字辭典中的詞義形式表現；具體義的義域

範圍較窄，依具體語言環境而確立，處於詞義的使用狀態，隨文釋義

                                                                                                                                                 
書館，1984 年），頁 359-369。 

8 徐通鏘：〈「字」和漢語的詞義句法〉，馬慶株編：《語法研究入門》（北京：商務印書

館，1999 年），頁 170-194。 
9 參見陸宗達：《訓詁簡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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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疏中的詞義多屬此。 10不同類型的訓詁書對概括義與具體義有不同的

偏重。  

《法華玄贊》中對漢語固有詞的注解，大部份是以佛經音義這種

訓詁體式呈現。關於音義類訓詁書的特點，黃坤堯說：「音義之學，以

標注讀音為主。或注出罕見難識之字，審定音切；或考鏡語音的源流

變化，指出古今方言、眾家師說不同的讀音；此外，注音在於明義，

必須揭示句意，分析句讀，辨明假借改讀，審定版本異文等；然而更

重要的，當時學者往往藉注音建立嚴密的異讀系統，雖然複音詞在語

言中日漸盛行，但還得利用不同的讀音處理傳統文獻中單音詞的語義

區別。」 11黃氏所論是就《經典釋文》而言，此書依附儒道經書而作，

參考漢晉舊注，所以釋義內容多涉及詞語在文脈中的意義。 12玄應所撰

《一切經音義》則不同，這部著作的詞目除一部份音譯詞外，主要是

為漢語的字或詞做注音釋義 13，廣引字書、辭書及漢地古籍，所釋內容

多是離開語境的概括義。同一個詞目可能在書中多次出現，以「唐捐」

為例，慧琳《一切經音義》（下簡稱《慧琳音義》）計出現九次，卷 6注
解最詳：「唐捐：上徒即反，《字書》云：唐，虛。《玉篇》云：唐，徒

也。《考聲》云：言而不當也。《說文》云：唐，大言也。從口、庚。

古行反。聲也。下悅淵反。」 14卷 27較略：「唐捐：與專反。唐，徒也，

空也。《蒼頡篇》：捐，棄也。」15都用一般意義來解，第一例且列出「唐」

的多種不同意義。與《經典釋文》相較，佛教音義書的特點是以概括

義的說解為主。  

佛經音義的注釋體式滲透到《法華玄贊》中，窺基有以概括義注

解詞語的情形，同時列出一詞或一字的多個義項。《法花音訓》就是一

部音義書，此書雖已佚失，《慧琳音義》卷 27收錄窺基的〈法花音訓序〉，

                                                      
10 參見蘇新春：《漢語詞義學》（廣州：廣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99-100。 
11 見黃坤堯：《音義闡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5。 
12 胡樸安於《中國訓詁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中說：「此書為漢魏

至于南北傳注派訓詁之總匯。⋯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〸餘家。又兼載諸儒

之訓詁，各本之異同。後之人欲考見唐以前之訓詁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頁
168) 

13 參見朱星：《中國語言學史》（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66。 
14 《大正藏》冊 54，頁 345 上。 
15 《大正藏》冊 54，頁 49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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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題：「翻經沙門大乘基撰，翻經沙門慧琳再詳定。」 16此卷內容應以

窺基的訓詁成果為基礎而有所刪改增補。 17比較《法華玄贊》與《慧琳

音義》卷 27相同條目的注解內容，發現前者常為後者的簡化形式，將

引用典籍的書名略去。然而，《法華玄贊》畢竟是逐文解義的注釋書，

不能不注意到詞語的具體義的解明，例如對字或詞採一音一義來解，

此已經過窺基的擇取；部份詞語在注出音義後，又說明其在文脈中的

具體義；或是非採音義的形式，直接訓釋其義。  

以概括義注解字義或詞義的類型，像辭書一樣列出多個意義有別

的義項，而不加以抉擇；甚至不考慮上下文脈的意義，所列出的義項

中並沒有合用者。舉出數例如下：  

(一 )殖，種也，積也，立也。 (673b22-2318)按：《慧琳音義》卷 27：「殖

眾：上時力反，《蒼頡篇》：種也。《廣雅》：積也，立也。」 19 

(二 )惟者，思也，念也，謀也。忖，度也。 (688b27)  按：《慧琳音義》

卷 27：「惟：《玉篇》：思也，念也，謀也。」 20 

(三 )厭，音於豔反。厭淤
21
猶足而不欲復為也。有作厭

22
，於鹽反，飽也。

(684c12-14) 按：《慧琳音義》卷 27：「厭，於豔反。《玉篇》：厭猶

飽足而不欲復為也。」 23原本《玉篇》作：「厭，⋯猶足而不欲復為

                                                      
16 《大正藏》冊 54，頁 481 下-482 上。 
17 橫超慧日認為《慧琳音義》此卷全為窺基所撰《法華音訓》的轉載，參見橫超慧日

編：《法華思想》（京都：平樂寺書店，1986 年），頁 307。兜木正亨〈一切經音義中

の法華音義について〉則認為慧琳以窺基的《音訓》為基礎而有所增補。文見坂本

幸男編：《法華經の中國的開展》（京都：平樂寺書店，1972 年），頁 523-549。 
18 本章對所引《法華玄贊》詞義資料採精簡的標示方式，673b22-23 代表《大正藏》冊

34，頁 673 中，第 22-23 行。下同。 
19 《大正藏》冊 54，頁 482 下。 
20 《大正藏》冊 54，頁 484 上。 
21 《大正藏》冊 34，頁 684，校記 3 指出「淤」有一本作「飫」。 
22 意謂有某寫本字形不同，意義也不相合。然而，從《大正藏》版本中看不出字形有

何差別，《說文解字‧甘部》：「猒，飽也。⋯(於鹽切)」當為此「猒」字。敦煌本北

6205 號各「厭」字均作「猒」。《高麗藏》的《妙法蓮華經》經文即作「猒」字。 
23 《大正藏》冊 54，頁 48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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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24 

(四 )族云類也。《周禮》：四閭為族。鄭玄：百家也。(694a18-19) 按：《慧

琳音義》卷 27：「族姓：上徂鹿反。《尚書》：方命圮族。注云：族

類也。《周禮》：四閭為族。鄭玄云：百家也。族亦聚也，姓也。」
25 

(五 )灑，《切韻》所綺反，掃也，落也。又所買反。《通俗文》：以水斂

塵曰灑。《玉篇》：汛也。汛，音思見反，散也。(773c26-28) 按：《慧

琳音義》卷 27：「灑：所買反。《通俗文》：以水掩塵曰灑。《玉篇》：

汛也。思見反，散也。《切韻》：灑，掃也，落也。」  

第一例解「殖眾德本」的「殖」，由繁殖、生長義引伸出增加、增

殖錢財之義。「殖」是「植」的通假字，《說文解字‧木部》：「植，戶

植也。」本義是關門用的直木，引申為種植、樹立之義。窺基依《玉

篇》引出種、積、立三義，用來解「植眾德本」似皆說得通。第二例

解「惟忖」，是思惟、思量之義，窺基將此詞拆開解釋，其中「惟」字

的「謀」義與「忖」字的「度」義於此處並不適用。第三例解「厭老

病死」的「厭」，是嫌棄、憎惡之義，窺基所解卻是滿足之義。第四例

「族姓」的「族」是家族的意思，窺基未列出此義。第五例解「香水

灑地」，很單純是灑水之義，不同於灑掃義。  

以概括義注解經文的字義和詞義，對研讀者理解意義的幫助是間

接的，也易流於瑣碎。在一些例子中，窺基僅用一義來注解，既簡單

明確，也較配合文句的意義。例如：「摧者，折倒。朽，毀壞也。」(757b1)
「矬，昨和反，短也。」 26(769b9)「蠲亦除也。」 27(777b14-15) 即使如

前述用音義方式注解概括義的類型，窺基也有進一步指明具體義的例

子：  

                                                      
24 參見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00 及 303。 
25 《大正藏》冊 54，頁 484 下。 
26 《慧琳音義》卷 27：「矬陋：上但戈反。《廣雅》、《切韻》：短也。《通俗文》：侏儒

曰矬。有作痤，⋯《說文》：小腫。非此中義。」(《大正藏》冊 54，頁 487 下) 
27 《慧琳音義》卷 27：「蠲除：上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者謂之蠲。郭璞：蠲，

除也。」(《大正藏》冊 54，頁 48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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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者，使也，被也。由諸菩薩八地以上， …乃被諸佛常所稱歎。

(673b24-27) 按：《慧琳音義》卷 27：「常為：榮偽反。《玉篇》：使

也，被也。母猴，為此禽獸好爪持人。母猴象腸為母猴形，象形字

也。」 28 

(二 )適，近也，始也。纔從定起。 (693b18-19) 按：《慧琳音義》卷 27：
「適從：上聲赤反。《三蒼》：古文作適 (适 )，謂近也，始也。」 29 

(三 )咄，音當沒反。《說文》：相謂也。《字書》：吐也。今取相謂、呼也。
(775b24-25) 按：《慧琳音義》卷 27：「咄：丁兀反。《說文》：相謂

也。《字書》：咄，叱也。今謂呼也，訶也。今取呼也。」 30 

(四 )眇目者，視不正。《說文》：「一目少也。」目匡陷急曰眇。眇，小
也。為二乘說安立諦教，能詮顯義不圓，名為眇目。 (779a20-22) 

(五 )等澍者，一音演說，各隨解故。澍，音之戍、時遇二反，時雨也。
今從初反。其澤普洽，利滋同故。 (782c16-18) 

第一例在解釋句義的內容中說明「為」表被動義。 31第二例也是在

句義解釋中說明「適」是「纔」的意思，意義可與「始」通。第三例

窺基做出選擇，此處的「咄」是要和人講話前用來使人警覺的詞語 32，

而不是訶叱之義。第四例的眇目是〈信解品〉中老父遣去勸誘窮子者

的身形特徵，窺基先解說一般義，再說明其喻義。第五例解「密雲彌

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句中的「澍」，應是動詞，

降雨之義，窺基解為名詞「時雨」，「等澍」的具體義變成平等的及時

法雨。  

從漢朝一直到唐代，傳統訓詁學的主要形式是隨文解義的注疏，

將詞語的意義落實在語境中來理解，陸宗達與王寧說：「訓詁家們對使

                                                      
28 《大正藏》冊 54，頁 482 下。 
29 《大正藏》冊 54，頁 484 下。 
30 《大正藏》冊 54，頁 488 下。 
31 「為」是介詞，用於被動句中介紹出施動者。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

漢語研究室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595。 
3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影印）說：「謂欲

相語而先驚之之詞。」(頁 58 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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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態中的具體詞義是有過特殊注意的。這表現在注釋家們很少孤立

和抽象地解釋詞義，而是〸分注重句、段、章對詞義的確定作用，⋯

許多訓詁材料離開了原文有時是很難理解的。」 33《法華玄贊》中也有

這種訓解形式，但數量遠少於音義形式者，其例如下：  

(一 )輕薄虛疏，故譬枝葉。敦重堅固，乃同貞實。 (709b19-20) 

(二 )願樂為希解之意；欲聞亦冀聽之心。 (709b23-25) 

(三 )泰然者，安泰怡然之貌。既無疑悔，故快安隱。疑悔若生，恆不安
隱，何得快然？ (736a24-26) 

(四 )頓，停也。停住大城。 (778b21) 

(五 )大行難修，艱辛備歷，名為疲極。以倦時長，名為疲極。(799b27-28) 

第一例解〈方便品〉「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句中的二個詞，窺基

認為「枝葉」用以譬喻增上慢人的淺薄不堅，「貞實」意謂根機成熟者

的篤實堅定。 34第二例詞組「願樂欲聞」原是希望聽聞的意思 35，「願」、

「樂」、「欲」三詞同義連用 36，這是漢語中本有的組合方式 37，窺基將

其拆分成「願樂」與「欲聞」二項，解為希望聽聞、了解之心。第三、

四兩例說明詞義之後，進一步將此詞義用於句義的解釋。第五例解〈化

城喻品〉「我等疲極」句，窺基說明「疲極」的譬喻義。然而，他似乎

將「極」理解為到達極點之義，其實，「疲極」可為一個聯合式複合詞，

                                                      
33 參見陸宗達與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06。 
34 「枝葉」、「貞實」分別對應於現存梵本的”phalgu”(微小，無價值)和”śraddhā-sāre 

pratiṣṭhita”(立於信仰的核心者)，參見荻原雲來與土田勝彌編：《改訂梵文法華經》

（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35 年），頁 36。 
35 「願樂欲聞」於現存梵本的對應句是”sādhu bhagavann ity”(是的，世尊！)，參見荻

原雲來與土田勝彌編：《改訂梵文法華經》，頁 36。然而，一般而言，「願樂欲聞」

與動詞√śru(聽)的意欲形態有關，平川彰編《佛教漢梵大辭典》（東京：いんなあと

りつぷ社，1997 年）所列對應梵詞是” śuśrū�aka”(頁 1269 左)，即由意欲動詞衍生

而來。 
36 辛嶋靜志《妙法蓮華經詞典》（東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高等研究所，2001 年）列

有「願樂」和「願樂欲」二個詞項，都解為”wishes,desires”。(頁 351) 
37 參見黃金貴：《古漢語同義詞辨釋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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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亦有「疲」義。 38 

在漢語固有詞的訓釋方面，窺基較偏向概括義的說明，原因是他

主要採取佛經音義的注釋體式，脫離了具體語境而解釋詞義。中國古

代佛典注釋家本來就不注重漢語固有詞的訓解，他們主要解釋佛教名

相的意義，及對佛典文句做義理的闡發。《法華玄贊》較為特殊，結合

了傳統佛典注疏與佛經音義書的形式，所以在漢語詞的解釋上出現這

種現象。  

(二 )注音和辨字與釋義的關係    

1.注音與釋義的關係  

《法華玄贊》廣泛參考古代字書、辭書以訓解字詞，這些典籍的

注音系統可能隨作者身處的時代和地域而有變。陸德明在《經典釋文‧

序錄》中說：「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

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

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陸法言〈切韻序〉說：「以今聲調既

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

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一韻，先仙、尤

侯俱論是切。」 39訓詁學家標注或辨識讀音的理由不一，或出於文字罕

見難讀，或處理一字異讀的問題。異讀現象或出於不牽涉意義差別的

人為取捨，或為了區別意義而形成的讀音差異。黃坤堯考察《經典釋

文》中所注古代文獻的異讀有五類：一、讀音不同，意義相同。二、

區別兩字、兩義或假借。三、區別名詞和動詞。四、動詞異讀（語法

功能不同，導致語義有些微差異）。五、虛詞異讀。 40讀音的辨識與意

義的區別常有關涉。  

音義書標注讀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個字具有二個或二個以上

                                                      
38 參見蔣禮鴻：《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49。《法

華玄贊》卷 9 本解「懈惓」的「惓」(倦)字引《玉篇》說：「懈也，劬也，極也，止

也。」參見《大正藏》冊 34，頁 815 中。 
39 引見(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

司，民國 65 年初版），頁 12-13。下文引《廣韻》均使用此本。 
40 參見黃坤堯：《音義闡微》，頁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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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音，而不同讀音之間具有意義的差別。周祖謨說：「古人一字每有

數音，或聲韻有別，或音調有殊，莫不與意義有關。蓋聲與韻有別者，

由於一字所代表之詞語有不同，故音讀隨之而異。⋯至若音調有殊者，

則多為一義之轉變引申，因詞語之虛實動靜及含義廣狹之有不同，而

分作兩讀。或平或去，以免混淆。」 41現代語言學家稱這種藉由音素變

化構造意義有聯繫的新詞的現象為「音變構詞」，依漢語的聲、韻、調

三個要素而分變聲構詞、變韻構詞與變調構詞三種簡單類型。 42此處對

《法華玄贊》注音的討論，將聚焦於讀音標注對意義解明所發生的作

用。  

如果一個字有二個音，窺基一般都會將兩者列出，或有進一步辨

析，或只是單純列示不同讀音以提供語音知識。在少部份例子中，一

個字本有二音，窺基只注出其中一個讀音，這是因為他已做過選擇，

以「觀」字為例，有兩處的資料可供對照：  

園觀者，古段反，樓觀也。 (769c20)  

觀 (世音 )，音古寬反，又古段反，今從初。觀者，察義。
(846c17-18)  

從第二條資料得知觀字有平聲和去聲二讀，平聲者是動詞，有觀察的

意義；去聲者是名詞，是樓臺的意思。第一條作名詞用，窺基只取去

聲。又如「好」字之例： 

好，音呼到反，愛也。或呼老反，善也，宜也，美也。(750a9-10)  

好，音呼老反，善，宜，美也。 (751c7-8)  

第一條解「玩好」一詞的「好」字，去聲是動詞，愛好義；上聲是形

容詞，美好義，窺基認為兩義都解得通，但依慣例列在前面者應是他

較認可的意義。第二條解大白牛「形體殊好」的「好」字，是形容詞，

窺基只注出上聲。再舉出二例如下：  

                                                      
41 參見周祖謨：〈四聲別義創始之時代〉，《文字音韻訓詁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0 年），頁 52-60。 
42 參見孫玉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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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音力委反，積也。 (764a21-22)  

難，音奴旦反，患也，痾也。 (774c12-13)  

第一條解「累劫」的「累」，《廣韻》中此字有上、去二音，上聲者下

注：「絫 (累 )：《說文》曰：增也。〸黍之重也。」去聲者下注：「緣坐

也。」 43「積」接近上聲的意義。第二條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的

「難」字，「為子所難」是所字結構，「難」是個動詞。「難」字在《廣

韻》有平、去二音 44，去聲中也有「畏懼」之義 45，窺基取去聲是對的，

但以名詞的災患、疾病義來解，與文意不合。  

較為常見的一種方式，是舉出二個或二個以上的讀音，再標明哪

個讀音是正確的，上文所引解釋「觀世音」的「觀」字即是此種例子。

或分在不同的讀音下列出不同的意義，將讀音的選取與意義的抉擇結

合在一起。其例如下：  

(一 )雨大法雨，二皆宇音；或初芋音。 (688c5-6) 

(二 )趣，音七句、七俱二反。今從初反。 (706b5-6) 

(三 )處，音昌與反，息也。謂惡氣息。《切韻》又云鴟恕反。《玉篇》：
居也，止也。既作去音，便惡處所。 (758b26-28) 

(四 )畋，音徒賢反，取禽獸也。又徒見反，地平畋。畋今從初。
(821a20-22) 

(五 )索，音所戟、蘇各二反，乞也，亦求也。 (778c15-16) 

                                                      
43 「累」的二音分見《廣韻》頁 242、347。 
44 參見《廣韻》，頁 121、402。 
45 《漢語大詞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年）的引例如下：

「《易‧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陸德明釋文：『難，乃旦反⋯ 賈逵注《周語》云：

畏憚也。』《左傳‧隱公六年》：『宋衛實難，鄭何能為？』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

左傳上》：『實，是也；難，患也。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大戴禮記‧曾

子立事》：『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王引之《經義述聞‧大戴禮記上》：『難，

讀為戁⋯《商頌‧長發篇》：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

故曰君子恭而不戁。』」(冊 11，頁 899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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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怨，音於願反，無平音。 (823a26) 

第一例前一個「雨」字是動詞，後一個「雨」字是名詞，窺基說

兩者可都念作上聲，或動詞念成去聲。第二例解「是義所趣」，「趣」

是個動詞，《廣韻‧遇韻》作「七句切」，意為「趣向」 46，窺基即取此

義。第三例解「臭處」，「處」作上聲有休息、居止的意思，窺基將「息」

誤為「氣息」；去聲則為處所之義，窺基最後取去聲。第四例「畋」的

平聲是打獵義，去聲意為地平的樣子 47，窺基取前一個音義。最第五例

解「求索」的「索」，問題稍為複雜。《慧琳音義》卷 27作：「求索：所

戟反。又蘇各反。乞也，求也。」 48表示「所戟反」才是正確讀音，「蘇

各反」是又音，意義有所不同。 49窺基在將形式簡化的過程中使原先明

確的區別消失了。最後一例解「怨嫌之心」，窺基取去聲，並說無平聲。

《廣韻》有平、去二音，平聲是名詞，怨讎義；去聲是動詞，恨、恚

之義。 50 

窺基另有一個特殊的作法，是將二個不同讀音所代表的不同意義

共同用來解釋一個字或詞的意義，表現出一種圓融的態度。造成漢字

一形多音義現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語義引申，由此而來的母詞

和派生詞及各派生詞之間雖仍具有音和義的關聯，但已經不能再看作

同一個詞。 51窺基這種同時用多個義項訓解一個字詞的作法不一定適

切，但並非全與具體義的解釋無涉，例如：  

(一 )應，音於興反，又於證法，應當、應契。隨其機器說法契應，
根法相當故。 (690c7-9) 

                                                      
46 參見《廣韻》，頁 366。 
47 《廣韻‧霰韻》：「畋，平皃。」(頁 407) 
48 《大正藏》冊 54，頁 488 下。 
49 《廣韻‧陌韻》：「索：求也。山戟切。又蘇各切。」(頁 510) 又〈鐸韻〉：「索：盡

也，散也。又繩索。⋯蘇各切。又所戟切。」(頁 507) 
50 參見《廣韻》，頁 115、397。 
51 裘錫圭說：「語義引申是漢語裏極其常見的現象。一個字的本義往往可以產生出幾個

引申義。⋯引申義跟所從引申的意義，有時是同一個詞的不同意義，有時是不同的

詞，即派生詞跟母詞。派生詞有很大一部分跟母詞不完全同音。所以引申是造成一

形多音義現象的重要原因。」參見氏著：《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255。古漢語單音詞多，一個字常常就是一個詞，所以裘氏此處或言字，或

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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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音榮危反，敷也，施也。又榮偽反，助也，因也。南人多
平，敷陳害事。北

52
人多去，先雖火害，因彼助說。(748a21-22) 

(三 )樂，音有二：一、盧各反，縱賞也。二、五教反，遊縱勝處可
生欣樂。 (833b2-3) 

第一例解「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

辟支佛者說應〸二因緣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的「應」，這個詞不易理解，窺基所列的平聲

是相當義 53，去聲是契合義，「說法契應」用去聲之義，「根法相當」用

平聲之義。第二例解「我當為說」的「為」，實為介詞，去聲，是對、

向的意思。窺基說明南方和北方發音有別，南方人多發平聲，應是施

設義，他解為敷陳的意思，成為講述火災危難之事；北方人多發去聲，

他解為藉助，藉助火災危難來講說。第三例解「園林諸堂閣，眾生所

遊樂」的「樂」字，「盧各反」是快樂之義，窺基解為遊賞的快樂；「五

教反」是喜愛之義，窺基解為遊賞勝處而生喜好之心。  

2 .辨字與釋義的關係  

出於歷史或人為的諸種因素，中國古籍裏存在著通假字、古今字、

異體字、訛誤字、避諱字等現象，辨釋文字也成為訓詁的內容之一。 54

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俗字的書寫風氣盛行，在當時的寫本書籍

及碑刻墓誌中隨處可見。55《顏氏家訓‧雜藝篇》如此描述當時的情形：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

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

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

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變轉移。

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亦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

拙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

                                                      
52 「北」原本作「此」，為形誤，今改。 
53 徐鉉校本《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心部〉：「應，當也。」(頁 217

上) 
54 參見宋子然：《訓詁理論與運用》（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頁 44-49。 
55 見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店，1995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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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 56連上層文士都有使用俗字的

習慣，而且書寫的混亂狀況影響到典籍的閱讀。《經典釋文》的注釋內

容包括辨字，唐朝初年甚為重視字形規範工作 57，反映此種現象的嚴重

程度。《法華玄贊》受音義書形式的影響，也重視文字的辨正。然而，

這只是單純的規範字形的工作呢？還是與字詞意義的解釋也有關係？

由於關涉到我們對《法華玄贊》詞義訓詁的理解，也是值得考察的一

個問題。  

典籍中的通假字，須讀出其本字，依本字的意義來訓解，始能獲

得確詁。 58至於書寫的訛誤，必須勘正字形，以避免望文生義，文字的

訛誤甚至會造成文句無法讀通。音義訓詁家手中常握有數種寫本，以

進行文字的校勘，窺基亦是如此，《法華玄贊》中經常提到其他寫本所

用的不同字形。關於文字的辨正，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窺基採用何

種方式辨識字形？是否區分假借字與訛誤字？辨字與釋義有何關聯？  

今本《法華玄贊》中所見的文字辨正資料存在一些問題，部份字

形已經後人在書寫或刊刻時更動過，無法看出原本的字形差別，如前

引「厭，⋯有作厭，於鹽反，飽也」，二個字形都是「厭」，看不出另

一本的字形差別。又如「蔑，音莫結反。《說文》：相輕侮也。《切韻》：

無也。若輕作蔑。」(823c23-24)前後二個「蔑」的字形全同，查閱《廣

韻‧鎋韻》，「蔑」字下跟著是「懱」字，注說「輕懱」 59，窺基所說當

即此字。 60因此，資料的使用須經考證或有所取捨。  

窺基所辨正的字形，部份應屬於通假字問題，這是古書中的常見

現象，然而，窺基對通假觀念認識得不是很清楚，過度拘泥於字形。

他在〈法花音訓序〉中說：「《音》以《說文》為正，微訓採於餘籍。⋯

文華雅藻，薄亦摭盡根由。」 61意謂《法花音訓》以《說文》為根本依

                                                      
56 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574-575。 
57 參見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頁 27；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82-186。 
58 參見林尹：《訓詁學概要》（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61 年台初版），頁 87-96。 
59 參見《廣韻》，頁 494。 
60 《慧琳音義》卷 27：「輕蔑：莫結反，《說文》：相輕侮。《切韻》：無也。經作懱，

二形同。」(《大正藏》冊 54，頁 491 上) 
61 《大正藏》冊 54，頁 4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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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再參考其他字書、辭書的釋義。他主要通過文字以考察意義，甚

少關注到音同或音近的不同字形於意義上的聯繫。這種做法不代表與

文句的解明無關，他辨正文字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得出正確的經

文，在此基礎上解明意義。首先，舉出所辨文字為通假字的幾個例子： 

(一 )有本言「披法服」。披，音敷羈反。《方言》：披，散也。今亦
梙著之義。今正應言「而被法服」。被，音皮義反，服用被帶

之義。 (685c27-686a1) 

(二 )宴，音焉見反，安也，息也。有作晏字，焉澗反，亦默也。
(686b16-18) 

(三 )愈，音以主反，差也。應作癒。《玉篇》作愈，益也，勝也。
心憂為惥，病差為癒。 (832b20-22) 

(四 )露謂不覆，幔謂覆也。顯所莊嚴或露或覆。⋯有云：幔，幕也。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覆也。⋯諸經文：珠交露蓋。有作

縵字，繒帛無文，非是幔體。 (687c17-22) 

(五 )頻蹙者，身不信相。若蹙眉作顰。今云頻者，數數。蹙亦併也，
眉併一處。蹙，音子六反，迫也。 (765b26-28) 

(六 )《玉篇》：涌，騰也。涌如水上騰，故應作涌。踴，跳62
也。非

騰義。 (826a14-15) 

前三例雖然字形不同，但基本上未影響到意義的解讀；後三例是

窺基不求本字，照字面理解而起望文生義的情形。在第一例中，披掛

義本來用「被」，後來也用「披」。「披」的常用義是「分開」，窺基說

也有「穿著」的意義。第二例解「宴坐」，佛經中指靜坐或禪坐之義，

「晏」是「宴」的通假字。第三例《說文解字》作「瘉」63，後又作「癒」，

古書中常用「愈」。第四例的問題較為複雜，「交露」應即「交路」，又

                                                      
62 「跳」本作「跣」，《慧琳音義》卷 27：「涌，餘隴反。《玉篇》：涌，騰也。如水上

騰。應作涌。有作踊，跳也，非此義」(《大正藏》冊 54，頁 491 上) 據改。 
63 徐鉉校本《說文解字‧心部》：「瘉，病瘳也。」下注說：「臣鉉等曰：今別作愈，非

是。」(頁 1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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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絡」，是車網；或作動詞，為交織之義。 64「幔」是名詞，意為

覆蓋用的幕布。「珠交露幔」或指以珠寶網裝飾的車幕。窺基說字形不

能作「縵」，然而，「縵」也可作為「幔」的通假字。第五例的「頻」

是「顰」的通假字，窺基卻依字面解作「數數」，「頻蹙」變成屢屢皺

眉的意思。第六例解「從地涌出」，「涌」和「踊」可通假 65，而「踴」

是「踊」的俗體。 66 

窺 基 不 注意 文 字 通假 的 現 象， 不 是 指出 本 字 才是 正 確 的書 寫 方

式，就是依照字面意義而生穿鑿。後面三例窺基對字義的理解並不恰

當，然而，他也不是脫離上下文脈才做如此的取捨，字義的理解關係

到文句的解讀，文句的解讀也關係到字義的取捨。「幔」是名詞，他解

為「覆」，是臨時給的意義，以與「露」相對，意為有些地方是敞開的，

有些地方是蓋上的。他解釋「頻蹙」的意蘊是「身不信相」，相對於「疑

惑」的心不信相及「誹謗」的語不信相 67，屢次緊皺眉頭更能表現出不

信的意義。最後一例窺基想表達菩薩們騰升到空中的意思，認為跳上

去的意義似乎不太合適。  

另有更多的例子不關涉到文字的通假，純粹是字形辨正的問題，

窺基或依文句的理解以辨正字形，或透過文字的選擇以確立文句意

義。其代表性例子如下：  

(一 )抄，音初教反。或作示    少  ，或作鈔。《玉篇》：抄，掠也，強取物

也。 (769c7-8) 

(二 )悶絕躄地⋯擗，音房益反，撫心也。今既倒地，正應作躄。亦
有作僻，邪僻之義，非此中理。 (774b20-22) 

(三 )教，音古孝反，訓也，示也。詔，音諸耀反，導也。謂教導之。
詔，照也。闇於成事即有所犯，以此示之，使照然可見。又有

本作教招，教無平音；招，誘進也。 (687b20-24)  

                                                      
64 參見《漢語大詞典》，冊 2，頁 340 左。 
65 參見鄭安生編纂：《通假字典》（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638。 
66 參見曹先擢與蘇培成主編：《漢字形義分析字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頁 641 右。 
67 參見《大正藏》冊 34，頁 76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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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者訓，詔者明，雖明訓之，不信大乘，耽欲深故。或云教

招，招者，誘也，明白引訓故。 (763c5-7) 

(四 )勉，勗勵也。有本作免，非此義也。 (754b18-19)  

免，音無遠反，引也。作挽。有作勉，亡辨反，勗勵也。《國

語》云：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猶勤強也。 (793a20-22) 

(五 )有作踠，音於阮反。今此體屈，故應作踠。有作宛，於遠反。
《玉篇》：宛，小孔也。四方高中下曰宛。《切韻》：屈草自覆

也。本非宛轉字，故應從踠。 (769b8-11)  

(六 )重敷婉莚者，⋯有作綩綖。綩，音《字林》一遠反。《玉篇》：
綩，紘也。紘，冠也。今應作婉。婉，美文章。綖者，席褥。

應作莚字。《切韻》：綖者，冠上覆。《玉篇》：冠前後而垂者曰

綖。今取文褥、華氈之類。綩綖以為茵蓐，不知義何所從？故

字應從婉莚。 (751b4-9) 

第一例解「抄劫」，「抄」才是正確的用字，其他二字無劫掠義。

第二例解「躄地」，是倒地的意思，有寫本作「擗」和「僻」都是訛誤

字。第三例包括二條資料，文義相近，寫本作「教詔」或「教招」，窺

基分用不同的意義來理解，認為都說得通。第四例亦有二條，第一條

解「勉濟」，是努力救濟的意思；第二條解「能於三界獄，勉出諸眾生」，

也可以解為努力使眾生出離，窺基見到的寫本作「免」，他認為與「挽」

義同，「免出」即成引出的意思，並指出作「勉」的意義不恰當。 68第

五例解「宛轉」，窺基徵引資料說「宛」沒有卷屈義，字形應作「踠」。

事實上，「屈草自覆也」出自《說文解字》，段玉裁注說：「引伸為宛曲、

宛轉。」 69最後一例的「綩綖」是雙聲疊韻聯綿詞 70，《慧琳音義》卷 16
說：「正體從草作苑莚，舞莚、地衣之類。」 71是地毯一類的東西。 72窺

                                                      
68 《慧琳音義》卷 27：「三界獄免出：無遠反。《切韻》：引也。與挽義同。有作勉，

靡辯反，勗也。《國語》云：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猶強勸也。謂勸教之小。《尒雅》：

勉事力也。古文勵同也。」(《大正藏》冊 54，頁 489 中) 
69 參見《說文解字注》，頁 344 下左。 
70 參見李維琦：《佛經詞語匯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66。 
71 《大正藏》冊 54，頁 40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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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指出「婉莚」才是正確的書寫方式，意義是文彩華美的鋪墊。以上

六例不管窺基對字義或詞義了解得恰當與否，他對文字的辨正是與他

對文句的解讀聯結在一起的。  

(三 )複合詞與聯綿詞的分訓  

中國古代訓詁著作偏重以單字的訓解為主，先秦古籍中單音詞為

多，一個字大抵就是一個詞，於此種情形下通常不致因只解字義而產

生問題。若是複合詞或聯綿詞，由二個或二個以上的音節構成一個詞，

當詞義並非其中字義的單純相加，只透過單字訓解以掌握詞義，不是

一個理想的進路。 73漢魏六朝正處於漢語複音化加速的時代，佛典於此

時期大量譯出，使用眾多的複合詞。再者，佛典為了翻譯新概念而有

構作新詞的需要，以及口語詞彙的採用，使得其中複合詞的比率高於

本土文獻。 74相對於本土文獻而言，譯經中聯綿詞與複合詞的注釋是更

應該被注意的問題。窺基受到傳統訓詁方法的影響，多將複合詞或聯

綿詞拆開訓解，也因此產生一些強生分別的情形。然而，這種將詞語

分訓的方式對字義所做的區分，有時也和文句意義的解釋相結合。  

1.複合詞的分訓  

《法華玄贊》所釋的複合詞都是雙音節的，拆開訓解的方式有二，

一是只解其中的一字，另一種是兩字皆解。所解的複合詞多為聯合式

複合詞，這類複合詞本來就在全體複合詞中佔最高比率。 75聯合式複合

詞通常由義同或義近的詞素組成，窺基主要解釋其中的個別字義，並

常對兩個字義加以對比、區分。少數例子中提到二字具有相通的意義，

一般的情形是會區分意義的差別。比較單純而不涉及文句意義的例子

如下：  

                                                                                                                                                 
72 辛嶋靜志《妙法蓮華經詞典》解為「(細布做的)波浪地毯」，並舉出梵文原語

為”du�ya-pa�a”(細布料)。(頁 275) 
73 齊佩瑢對此問題有所討論，參見氏著：《訓詁學概論》（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民國 80 年），頁 72-84。 
74 參見顏恰茂：《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匯研究》，頁 223-249。 
75 根據程湘清的統計，《世說新語》2126 個複音詞中，屬聯合式的達 926 個。參見氏

著：〈《世說新語》複音詞研究〉，程湘清主編：《魏晉南北朝漢語研究》（濟南：山東

教育出版社，1992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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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離諸名利等諸瑕穢事，說一乘義，故名演暢清淨。暢謂遠也，
明也。 (740a26-28) 

(二 )肆，音息利反，伸也，陳也。伸陳役力。 (774a13-14) 

(三 )誹，音府謂反，亦謗也。《玉篇》：甫違反。謗，音補曠反。《玉
篇》：誨也，詛也。對人說其惡也。 (818c5-6) 

(四 )妉者，樂著。湎者，醉亂。⋯妉、媅皆丁含反，愛樂也；翫著

作耽，三字皆得。湎，音無兗反，亦嗜著也，亂也。古文湎。

有作媔、愐，不知所從。湎，《說文》：妉於酒也。 (762a15-18) 

(五 )咀，音慈呂反，又鋤里反。嚼，音在爵反。《玉篇》：咀，唅也，
味也，唶也。或為齟字。嚼，噬也，噍也，茹也。唅之名咀，

噬之名嚼。 (758c5-8) 

(六 )孚，音撫夫反，信也。《玉篇》：姥，伏也。卵，孚也，生也。
《通俗文》：匹

76
付反，卵化曰孚。《廣雅》：孚，生也。《方言》：

雞伏卵而未孚是也。乳，音濡主反，又而玉反。《蒼頡篇》、《玉

篇》：乳謂養子也。生雖平、去二音，《玉篇》：生、產，進也。

生、養，造也。因物造變謂之生。產亦生也。鳥養卵名孚，獸

養子名乳。 (759a26-b3) 

第一例解「演暢」，為動補式複合詞，是闡明的意思，窺基在句義

解釋有提到「說」的意義，最後單解「暢」字。第二例解「肆力」，窺

基理解為動賓式的關係，事實上「肆」和「力」都有「盡力」的意思 77，

所以亦可視為聯合式複合詞。第三例窺基知道「誹」與「謗」具有相

通的意義。第四例的「妉湎」是沉溺的意思，窺基既知兩字有相通的

意義，又將「湎」與酒連結，解為「醉亂」，與《說文解字》所言的本

                                                      
76 匹，原作「辶+兀」，乃形誤，《玄應音義》卷 6 作「匹付反」，據改。 
77 《漢語大詞典》「肆」字第 12 個義項解為「極力；勤苦」，並引證古代訓釋如下：「《墨

子‧兼愛下》：『而有道肆相教誨。』孫詒讓間詁：『《爾雅‧釋言》：肆，力也。⋯言

勤力相教誨。』《文選‧張衡〈東京賦〉》：『瞻仰二祖，厥庸孔肆。』薛綜注：『肆，

勤也。』」(冊 9，頁 245 左)《漢語大詞典》並將「肆力」解為「盡力」。(冊 9，頁

245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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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關。 78第五例解「咀嚼」，區分「咀」有含味之義，「嚼」是咬食之

義。第六例區分「鳥養卵名孚，獸養子名乳」，其實此二字早已凝結成

複合詞。 79 

窺基將聯合式複合詞分開訓解或與文句意義的解釋有關，這可從

二個方向來看：一、先區別字義的不同，再據以說明各自表達的具體

意義。二、依據上下文脈推敲字義的差別。兩個方向也可以綜合運用。

此類例子如下：  

(一 )周迴曰圍；坐匝稱繞；進財行為供；有攝資名養；修謹曰恭；
崇仰曰敬；敬甚曰尊；尊深曰重；是理談美曰讚；觸事諭德曰

歎。 (67714-17) 按：這是對「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句的解釋，句中五個雙音詞在漢語中早已凝結成聯合式複合

詞，為人所慣用，窺基仍全作單音詞解。這是窺基推想會眾環

繞、禮敬釋尊的情景，而依己意對各字賦與差別意義。  

(二 )酒滓曰糟，極沉濁故。米糩曰糠，輕無用故。 (720c20-21) 按：

此解〈方便品〉「眾中之糟糠」中的「糟糠」。查閱《漢語大詞

典》，「糟糠」或解作「酒滓、穀皮等粗劣食物，貧者以之充饑」，

或解為「比喻廢棄無用之物」。《法華經》中的詞義應以後者為

善，但窺基著重字義的解釋，並區分說「糟」具沉濁的性質，

意指煩惱深重；「糠」有輕薄的性質，意指修行無力。 80 

(三 )外御為牆，內捍為壁。想蘊外變諸相為牆，內變為像如壁。
(746a23-25) 按：《慧琳音義》卷三說：「字書云：外露曰牆，

室內曰壁。」 81牆與壁若加析分，牆一般指建築物的外牆，壁

                                                      
78 徐鉉校本《說文解字‧水部》：「湎，沉於酒也。」(頁 236 上) 
79 《禮記‧月令》：「玄鳥至。」鄭玄注：「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引自鄭

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清江西南昌府學重刊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民國 77 年），頁 299 下右。又「田獵罝罘⋯毋出九門」句，鄭玄注：「為鳥獸方孚乳，

傷之逆天時也。」(同上，頁 303 下右) 鄭玄已將「孚乳」作複合詞用，且第一例的

玄鳥（燕子）並非獸類，也用此詞。 
80 「糟糠」指〈方便品〉中在佛陀說法前即退出現場的增上慢人，長行用「枝葉」來

比喻，窺基解為「輕薄虛疏」(《大正藏》冊 34，頁 709 中)，意同此處的「輕無用」。 
81 《大正藏》冊 54，頁 32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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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居室四周的牆壁，也可視為同義詞。 82「牆壁」早已凝結成

複合詞，《後漢書‧獻帝紀》已見用例。83《論語‧公冶長》：「糞

土之牆不可圬也。」皇侃義疏：「牆，謂牆壁也。」 84即用複音

詞「牆壁」釋單音詞「牆」。窺基區分牆外壁內而視二字分別

譬喻想蘊所變的外相與內像。  

(四 )玉內有病為瑕，玉外有病名玼。犯戒亦爾，世譏嫌如玼，內起
過如瑕。身語過如玼，即缺也；內心過如瑕，即前漏也。犯性

罪名瑕，犯遮罪名玼。其玉外病應為「玼」字，今為「疵」者，

法內之人有煩惱病，如玉有瑕，喻、法合說。(720c14-19)  按：

窺 基 配 合 內 外 的 區 分 而 解 為 犯 戒 而 起 的 外 在 譏 毀 和 個 人 罪

業，或內外戒行的過失。《慧琳音義》說此解根據《玉篇》：「瑕，

過也。《說文》：『疵，病。』《玉篇》云：『玉內有病曰瑕，玉

外有病曰疵。』今作疵者，法內之人有煩惱病，如玉之有瑕，

非如玉外病也。」 85今本《玉篇》說：「瑕：胡加切。《詩傳》

云：瑕，過也。《廣雅》云：瑕，裂穢也。鄭玄云：瑕，玉之

病也。」86無法印證窺基的說法。 87中國古籍注解中也不見此種

分別。 88倒是吉藏《法華義疏》卷 4說：「玉內之病為瑕，喻意

地無解謂有解。玉外病為疵，喻身口無行謂有行。⋯又內心執

                                                      
82 參見趙學清：《韓非子同義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8。 
83 參見《漢語大詞典》，冊 7，頁 815 左。 
84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民國 80 年再版），卷 3，上冊，

頁 153。 
85 《大正藏》冊 54，頁 485 上。 
86 (梁)顧野王著，(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頁 5 上左。 
87 顧野王所撰《玉篇》原本在唐高宗上元年間有孫強的增字減注本，北宋初通行孫強

本，顧氏原本已失傳，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由陳彭年、丘雍修整增字為《大廣益

會玉篇》，離原本已遠。參見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78。今本《玉篇》不能用以衡定前人所引《玉篇》原本文句的正誤，但如

果前人所引亦見於今本《玉篇》，則可證明其引文是有根據的。 
88 參見宗福邦等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449、1457-1458。

關於「瑕」與「疵」本義的辨析，趙學清《韓非子同義詞研究》說：「『瑕』本義是

紅顏色的玉，《說文‧一上‧玉部》：『瑕，玉小赤也。』由玉上的斑點又引申為『缺

點』。『疵』本義是黑斑，引申為『缺點』。」(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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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捨為瑕，外聞說大不受為疵。」 89窺基受吉藏影響的可能

性較高。  

(五 )囑謂付託，累謂重疊，再三付託，令其護持。(843b25-26)  按：

「累」也有「托付」之義，所以「囑累」可視為同義聯合式複

合詞。 90窺基不知二字義同，將「累」解為重疊之義，作狀語

用，如此則應作「累囑」才是。「再三付託，令其護持」是具

體義的說明。  

2 .聯綿詞的分訓  

聯綿詞雖由兩個音節構成，卻是不可拆開訓解的單純詞，古代訓

詁家對此不一定具有正確認識而出現望文生義的情形。 91然而，也有學

者指出一部份聯綿詞可單用一字，或者將二字分開來使用，而與聯綿

詞的詞義相同。有的單用、分用是在聯綿詞形成以前的原式，有的是

聯綿詞形成之後的靈活應用。 92窺基有時對聯綿詞不做分訓，而多數情

形是將聯綿詞分成兩字來解。以下舉其注釋聯綿詞的例子：  

(一 )繽，音敷賓反。紛，音撫云反。《玉篇》：繽紛，亂也。(834c1-2) 
按：將「繽紛」作為一詞來解。然而，窺基此處的注解似乎過

於簡化，《慧琳音義》卷 27說：「繽紛：上匹仁反。《玉篇》：繽

繽，往來皃。或盛皃，眾也。下孚云反。《玉篇》：紛，亂也，

盛貌也，眾也。《廣雅》：繽繽，眾也。紛紛，亂也。謂眾多下

也。《字林》：繽紛，盛皃也。《切韻》：飛也。」 93 

(二 )伶，音郎丁反，與零同。《切韻》：伶者，樂人。非此所明。俜，
音匹丁反。《三蒼》云：伶俜，猶聯翩也。亦孤獨貌。《切韻》

若行不正作竛竮。竛音郎丁反；竮音普丁反。亦作彾彳甹。又行

不正作跉。跉，即令扌聖 音。今多作跉跰，不知所說。有解云：

                                                      
89 《大正藏》冊 34，頁 499 中。 
90 參見《漢語大詞典》，冊 9，頁 787 左。另見同書「屬累」條，冊 4，頁 67 左。 
91 參見竺家寧：《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88 年），頁 22-23；

韓陳其：《漢語詞匯論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67-168。 
92 參見徐振邦：《聯綿詞概論》（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136。 
93 見《大正藏》冊 54，頁 49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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跉跰，足履危險之貌。亦有本作跉俜字，此是孤單之狀。或躡

五趣危險辛苦；或孤單辛苦馳流五趣，捨佛等父母，故名曰孤

單。義雖可然，不知何據。其跰音亦補諍反，與迸同。跉，不

正迸散也。亦非此義。此中意言捨父母走，常有不安；失侶孤

危，行不能正，怖懼辛苦。 (776c8-19) 按：窺基知道「伶俜」

不可分訓，也注意到幾個不同書寫字形之間意義似有聯繫，他

既分辨不同寫法的意義差別，又將各個意義統合起來解釋此詞

的具體義。  

(三 )周慞者，匆忙驚懼也。又為章字，周流也。周流94
，周遍驚懼

不安之狀。下有惶怖，應為周章。由下悶走已為周章，此應為

慞，體亦即怖。 (760c10-13) 按：窺基將「周慞」的「周」與

「慞」分訓而解為「周遍驚懼不安之狀」。此外，他認為「周

章」與「周慞」的意義有別，前者意為往來行走，後者為匆忙

驚荒。《慧琳音義》卷 27分列二個詞條：「周慞：諸良反，懼也，

遍驚不安之狀。或為章字，周流也。從初也。」 95「周章：《楚

辭》：聊翱翔兮周章。王逸曰：周流也。謂周流往來。或作慞，

惶怖也。從初為正。」 96也視二詞的意義不同。周慞、周章應

視為聯綿詞 97，「周」和「章」的上古音為雙聲。 98 

(四 )猶豫者，《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猶性多預在人前故，
凡不決者謂之猶預。《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郭璞云：

「健上樹也。」 (707a13-15) 按：「猶豫」是古人錯誤地將聯綿

詞拆開訓解的一個著名例子 99，如《顏氏家訓‧書證篇》說：「《禮》

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

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

                                                      
94 敦煌本伯 2176 無此「周流」二字。 
95 《大正藏》冊 54，頁 487 中。 
96 同上。 
97 朱起鳳《辭通》（台北：台灣開明書店，民國 49 年台一版，75 年台五版）所列的不

同書寫字形有侜張、譸張、嚋張、輈張、侏張、倜倡、周張、舟張。(上冊，頁 815-817) 
另參見符定一：《聯綿字典》（台北：台灣中華書店，民國 75 年），上冊，頁 676-677。 

98 參見李珍華與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324、
407。 

99 關於「猶豫」一詞的討論，參見徐振邦：《聯綿詞概論》，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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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謂犬子為猶。』吾人以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

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

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

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100窺基亦如此

理解。  

(五 )靉靆⋯有解靉者昧義，靆者黑色。愛、逮音同。昧闇黑色，故
名靉靆。又《廣雅》：靉靆猶翳薈。翳薈，雲興盛貌。《通俗文》：

雲覆日為靉靆。 (785a12-15) 按：「靉靆」應為聯綿詞。 101《說

文解字》無靉、靆二字，〈日部〉中有：「  ：埃  ，日無光也。」

段玉裁注說：「埃  ，猶靉靆也。《通俗文》：雲覆日謂之靉靆。」
102窺基將二字分訓，但所引前人說法皆作一詞解。  

以上五例，前二例窺基未拆分訓解，後三例則將二字拆開各別解

釋字義，再拼合兩個字義成為詞義。對於伶俜、周慞 (周章 )二詞，由於

窺基注意到不同的書寫形式，對詞義做了考辨，其中說到落實於文句

中的適用意義。至於繽紛、猶豫和靉靆，窺基沒有提出不同的寫法，

也就沒有進一步的辨明。  

三、音譯詞與佛化漢詞的解釋  
將音譯詞與佛化漢詞放在同一節中討論，是因這兩類詞語嚴格說

來都不算漢語中本有的詞語；就算借用漢語的固有詞，詞義內容已有

所轉化。音譯詞絕對是外來的，佛化漢詞主要利用漢語詞素和構詞方

法來構造新詞，或採用漢語詞素而仍套用梵文原語的詞形結構——即

仿譯詞 103——以構作新詞。這兩類詞語都帶有異國語言成分，難以透過

                                                      
100 見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頁 423-424。 
101 參見徐振邦：《聯綿詞概論》，頁 117-118。另參見朱起鳳：《辭通》，下冊，1931-1932；

符定一：《聯綿字典》，下冊，頁 4455-4456。 
102 參見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08 下右。 
103 關於「仿譯詞」的意義，克里斯特爾(D. Crystal)所編《現代語言學詞典》（沈家煊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於”calque”(仿造詞)條下說：「比較和歷史語言學用來

指一類借用形式，即將借用的詞或短語的詞素組構成分逐項翻譯成自己語言的語

素。這種借譯詞的例子：英語 power politics(強權政治)和 Superman(超人)分別借譯

自德語的 Machtpolitik 和 Übermensch。」(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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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知識對其意義獲得充分的理解。佛化漢詞又分為印度風土詞與佛

教術語二類來進行討論，前者嚴格說來並一定為佛教所專用，也包含

印度的共通用語，但因經由佛典漢譯而產生，也將其畫歸佛化漢詞的

大類下。  

(一 )重視音譯詞的正名  

音譯詞透過漢語字音轉寫梵文原語的發音，除專有名詞外，其他

詞語為何也採用這種翻譯方式，中國祖師曾對其理由進行過歸納。隋

代灌頂法師《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說到「摩訶涅槃」之所以採音譯

有五家說法：「一、廣州大亮云一名含眾名，譯家所以不翻。⋯二、云

名字是色聲之法，不可一名累書眾名，一義疊說眾義，所以不可翻也。

三、云名是義上之名，義是名下之義，名既是一，義豈可多？但一名

而多訓，⋯若據一失諸，故不可翻。四、云一名多義，如先陀婆一名

四實，關涉處多，不可翻也。五、云秖先陀婆一語隨時各用，智臣善

解，契會王心⋯但此無密語翻彼密義，故言無翻也。」104這五種觀點都

在說明梵文原語一詞含多義的情形，翻出一義則失落其餘各義。玄奘

提出的「五種不翻」理論更形完備，宋周敦義〈翻譯名義序〉說：「唐

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祕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

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淨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

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

重，智慧輕淺。」105陳福康概括此五種不翻的類型為：神秘語、多義詞、

中國沒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譯，及為宣揚佛教需要的場合。 106 

除專有名詞和秘密咒語外，音譯詞所指涉的對象主要有印度的風

土名物和佛教的專用術語。《法華玄贊》對印度風土詞與佛教術語的解

                                                      
104 參見《大正藏》冊 38，頁 1 下。湯用彤誤以為這是大亮法師提出的五種不翻理論。

參見氏著：《隋唐及五代佛教史》（台北：慧炬出版社，民國 75 年），頁 90。引文中

的「先陀婆」(saindhava)一詞，《大般涅槃經》卷 9 說：「譬如大王告諸群臣：『先陀

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馬。如是四法皆同

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先陀婆，即

便奉鹽；若王食已將欲飲漿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

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種密語。」(《大正藏》冊 12，頁 421 中) 
105 見《大正藏》冊 54，頁 1055 上。 
106 參見陳福康：《中國翻譯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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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將於下文討論，為避免說明上的重覆，此處暫且專論窺基對正確音

譯及其對應漢文意譯的辨正，探討這個工作與詞義訓解具有甚麼樣的

關係。此外，附帶述及他因對梵文了解不足而產生錯誤理解的問題。  

玄奘的譯經集團非常重視音譯詞的正名工作，經常指出前人的音

譯是「訛誤的」。前人的音譯與玄奘新譯的不同，除玄奘及其弟子們認

為的音寫不準確這個可能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一、中國語音

的歷史流變。魏晉南北朝與隋到唐初二個時期的語音可能有了變化 107，

玄奘在唐初的新譯音寫因反映語音的變化必然與魏晉的音譯有所差

別。二、翻譯所據底本的語言不同。玄奘譯經一律用梵本，轉寫依據

梵文，但前人譯經底本的語言可能為西域語言或印度俗語，音寫因而

不同。 108例如，季羨林透過語言文獻學的考察，推測「佛」字非梵語

“Buddha”的音譯略語，而是譯自古代中亞語言。 109辛嶋靜志考察《長阿

含經》的原語，推論出有印度西北方言的特徵，但也混合有梵語化、

俗語和地域方言的要素。110第三個因素是譯經家若採用漢地不同方言則

音譯也會有異。例如劉廣和比較義淨和不空的音譯，發現其間存在著

系統性的差異。111有學者透過梵漢對音研究指出玄奘所採方言是中原方

音的洛陽音系，與義淨的方音一致。 112因此，玄奘等人動輒指責前人音

譯不正確的態度是值得商榷的。  

有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玄奘等人為何那麼重視音譯詞的正名？

這與受印度人影響而生起梵文崇拜的心理不無關係，《大唐西域記》卷

                                                      
107 根據王力的考察，隋至中唐時代的聲母和魏晉南北朝聲母的名稱、數目和音值完全

相同，但韻部由四〸二個韻部發展成五〸個韻部，有分化，有合併。參見氏：《漢語

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第 1 版，1997 年 3 刷），頁 166、214。
林燾和耿振生則說南北朝中後期的韻部分化趨勢非常顯著，韻部從前期的三〸九個

分化成五〸六個。參見氏：《音韻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324。
二者雖對韻部的分合不同，但都指出有顯著的變化。 

108 參見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38-139。 
109 參見季羨林〈浮圖與佛〉及〈再談”浮圖”與”佛”〉二文，分別收於《季羨林佛教學

術論文集》（台北：東初出版社，民國 84 年），頁 1-18 及 37-54。 
110 參見辛嶋靜志：《『長阿含經』の原語の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 年），頁 51-52。 
111 參見劉廣和：〈《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漢

語論集》編委會編：《漢語論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 年），頁 41-57。 
112 參見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 年第 1

期(總第 4 期)，頁 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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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〸七言也。寓物合成，隨

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

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人

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趨澆俗，莫守淳風。」 113視梵文為梵天製

作的語言，注重發音的純正，連中印度鄰近國度的發音不同也受到批

評。再者，唐初非常重視儒家經典文字的勘正，這種注重文字正確書

寫的風氣可能也有影響。姑且不論原因何在，這裏想要探討的，是音

譯的準確性是否關係到意義的理解。  

首先，考察窺基解釋音譯詞的形式。窺基注解《法華經》音譯詞

時標示音譯的「訛誤」有二種類型，第一種是先列出什譯本的音譯詞，

再加以辨析，如「夜叉」 (yakṣa)和「羅剎」 (raksasa)：  

夜叉者，此云勇健。飛騰空中，攝地行類諸羅剎也。羅剎，

此 114云暴惡，亦云可畏。彼皆訛音，梵語正云藥叉、邏剎娑。

(680a25-28) 

先說明詞語的對應漢文意譯，然後解說其義，最後舉出依據梵語和當

時語音的正確音譯。又如恆河的「恆」 (gāṅga)：  

恒沙菩薩者，梵云殑伽，訛略云恒。河神之名，河從彼稱。

殑，音其矜反，去聲也。⋯無熱惱池出四大河，此即一也。

(685a9-12) 

先修正音譯，再解明其義，也注出「殑」字的特殊讀音。情況較複雜

者如「沙門」，窺基舉出二種新的音譯，也不同意過去的詞義解釋：  

沙門，息義，以得法故，暫爾寧息；亦息惡也。正言室羅磨

拏，或室摩那拏，此云功勞，謂修道有多功勞也。 (692a9-11) 

「室羅磨拏」是 “śramaṇa”的對音，源自動詞√ śram，有疲倦、努

力、苦行諸義；加上詞頭 vi，則有停止、休息之義。 115「室摩那拏」或

                                                      
113 《大正藏》冊 51，頁 876下。 
114 原本「此」字脫，據敦煌本北 6205補。 
115 參見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86 年新裝版），頁 1352

右-1353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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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śrāmaṇera”（沙彌）的音譯。窺基較認同功勞的意義 116，據此對這個

音譯詞做出不同於前人的詞義解釋。以上第一種類型僅見少數個例，

表示非窺基注解音譯詞的主要模式。  

第二種類型是直接以唐代新譯的音譯詞作為詞條的標目，在注解

內文中才引出前人音譯加以批評。重視音寫準確性的玄奘翻譯集團對

大多數音譯詞給出新的音譯，如「比丘」新譯作「苾芻」，「優婆塞」

作「鄔波索迦」、「娑婆」作「索訶」等。窺基出於對音譯「正確性」

的強調，大部份音譯詞的注解就採先列唐音新譯這種形式，如「無量

義處三昧」的「三昧」 (samādhi)，他注解說：  

梵云三摩地，此云等持。平等持心而至於境，即是定也。云

三昧者，訛也。 (679a7-9) 

「三昧」這個音譯詞很早就使用，竺法護《正法華經》也作此譯 117，羅

什應是「順古不翻」，窺基則指出這是訛誤。 “samādhi”的 “sam”是接頭

詞，玄奘在意譯時多翻為「等」，事實上 ”sam”除了「平等」外，尚有

「聚集」之義，而且 “samādhi”這個例子以後義為適切 118，但「平等持

心而至於境」的詞義解釋不是玄奘或窺基的發明，《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卷 11即說：「如契經說：平等持心令住自境，名三摩地。」 119窺基舉出

新的對應漢文意譯，以進行釋義。又如「魔」一詞，釋文說：  

摩羅 (mara)，云破壞，號也。略云魔。名波卑夜 (papiyas)，
云惡者。波旬，訛也。 (686b5-7) 

由「魔」的兩個名號的意義，可以進一步解釋他的惡行。玄奘和窺基

強調正確的音譯，似乎能夠以此作為追究梵文原語的依憑，從而理解

其詞義。  
                                                      
116 關於漢地對「沙門」意義的種種解釋，可參見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藏》冊 54，頁 1074 上。 
117 見《大正藏》冊 9，頁 63 中。 
118 此詞的詞頭和動詞詞根為”sam+ā+√dha”， M. Monier-Williams的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reprin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一個義項解為”to place or put or hold or fix together”。(頁
1159 右) 

119 《大正藏》冊 29，頁 39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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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什譯本中使用的是意譯詞，窺基對意義容易引起誤解的譯

詞會列出音譯詞，再進行意義的解釋。例如，什譯本「阿鼻地獄」的

「地獄」一詞，窺基注解說：  

梵云捺落迦，此云苦器；亦云不可樂；亦云非 120行處，造非

法行處也。在於處處，今言地獄，從本大處以為言耳。

(681a10-12) 

窺基指出「地獄」的原語是「捺落迦」 (naraka)，意為受苦的處所或造

惡者的去處，於各處都有，不一定專在地下，釐清意譯詞可能造成的

理解上的誤導。再如「色究竟天」 (akaniṣṭha;aghaniṣṭha)一詞，釋文說：  

梵云阿迦抳瑟揥，此云質礙究竟。阿迦，質礙義。抳瑟揥，

究竟義。阿迦尼，訛也。色究竟天有形之頂，光可至處。不

照無色，彼無處故。 (681a12-15) 

這個詞有二個梵文對應詞，窺基取 “aghaniṣṭha”，  “agha”有「災害；邪

行；苦痛」諸義，古代漢譯作「罪，礙；過失，毒穢」等 121，窺基解為

與「色」有關的「質礙」義； “niṣṭha”為「究竟；頂點」義。 122《大毘

婆沙論》卷 176說：「礙究竟天，礙者，謂積集色，彼於此礙最尊、最

勝、最極，故名礙究竟。」 123這應是窺基作此種解釋的根據。通過新的

音譯，提出更準確的漢文對應義，以與佛光能夠照及的最高處的意義

相連結。  

雖然玄奘是梵文大師，但其高弟窺基的梵文能力並不如一般人想

像得好，在注解音譯詞時難免出錯。舉例來說，「優婆塞」 (upasāka)和
「優婆夷」(upāsika)分指佛教的男女居士，窺基也是先列唐代新音譯，

再進行解釋：  

梵云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者，鄔波，近也；迦云事；索是男

聲，斯是女聲。以諸男女成就戒者堪可親近奉事比丘、比丘

                                                      
120 原「非」下有「法」字，據敦煌本北 6205 刪。 
121 參見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頁 11 左。 
122 同上，頁 701 右。 
123 《大正藏》冊 27，頁 88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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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眾，故云近事男、近事女。古云優婆塞、優婆夷，名清信

男、清信女，訛也。 (680a21-25) 

他說「迦」是動詞「事」的意思，事實上 “ka”(陰性 ikā)只是構詞詞

綴，構成形容詞或具有小義的名詞。 124這二個名詞衍生自動詞 “upa+√
as”，本義是「坐近」，引伸為「侍奉」、「敬信」諸義 125，即「近事」義

的由來。陽性詞最後音節作 “ka”，陰性作 “ikā”，非如窺基所說的由「索」

(sa)和「斯」 (si)來區分。窺基認為前人不僅音譯是錯誤的，意譯也有

問題，因為他誤以「迦」為「事」義，加上詞頭「鄔波」 (upa)有「近」

義，所以斷定「近事」義為準確。然而，「近事」和「清信」只是這個

梵 文 詞 語 的 不 同 義 項 而 已 。 又 如 在 「 多 摩 羅 跋 旃 檀 香 」

(Tamā lapattra-candanagandha)的例子，注解出現一些錯誤：  

多摩羅跋旃檀香者，多 (tā)是性義；阿摩羅 (amala)者，無垢
義；聲勢合故，遂略去阿字。跋陀羅 (bhadra)是賢義，略旦云
跋。旃檀香 (candanagandha)是唐音。即是性無垢賢旃檀香佛。
由大目犍連煩惱輕微，名性無垢；仁德如香可熏，名賢旃檀

香佛。 (789a8-12) 

「聲勢合」指梵文的連音，前詞結尾的長音 “ā”或短音 “a”與後詞開頭的

長音 “a”或短音 “a”須結合成一個長音 “ā”。正確地說，「多摩羅」( tama la)
是一種樹名 126，「跋」 (pattra)意為葉子，此樹葉具有香氣，《慧琳音義》

卷 26說是「藿葉香」。 127「旃檀香」是梵漢合璧詞，不完全為「唐音」，

「旃檀」 (candana)是樹名的音譯。窺基還原出不正確的梵文意義，據

此進行經文意義的解釋。  

音 譯 詞 的辨 正 或 由中 國 語 言的 流 變 和對 梵 文 的崇 敬 等 因素 所 推

動，但不能說是完全與詞義解釋無關的操作。藉由準確的音譯，也可

以反溯梵文原語，以幫助詞義的正確解讀。從窺基解釋音譯詞的例子

中，多少反映出這樣的功能。這是一個值得做廣泛和深入研究的課題。 
                                                      
124 參見 A.A. MacDonell, A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1st ed. Oxford,1927, reprint 

Deh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4)，頁 164。 
125 參見 M. Monier-Williams ed.,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頁 215 左。 
126 參見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頁 530 左。 
127 參見《大正藏》冊 54，頁 47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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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言文化差異與詞義解釋  

1.梵漢混合的詞義解釋  

語言深受文化的影響，一個詞語含有多少個義項，是在文化環境

中逐漸發展、積累而成的。以「理」為例，由「治玉」引伸出治理、

紋理的意義。由紋理（治玉必循）引伸出條理義，再引伸出道理義。

由治理引伸出治理出成效（有序不亂，安定太平）、治獄官諸義。 128譯

為「道理」的梵文原語，主要由√ yuj（結合）與√ n ī（引導）二動詞

詞根衍生而來 129，與治玉並無關聯。梵文原語與漢文語詞的對譯，二個

詞語雖有交集的義項，還可能有差別的義項。例如，梵詞 “gandha”可表

香氣，也可指氣味，漢譯作「香」，可是「香」在漢語中本來並無氣味

的義項。有時候，注釋家所取的交集義項並不適用於上下文脈，如玄

奘譯《大般若經‧能斷金剛分》「若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句，義淨譯

作「若菩薩有眾生想」，「轉」和「有」是在翻譯梵文動詞 “pravarteta”130，

此詞有「使轉動，使前行；出發；生起」諸義 131，漢語詞「轉」並不具

「生起」或「有」的意義。由於詞語的翻譯出現這種現象，注釋家在

解詞時若不參考梵文原語的意義，容易望文生義。  

窺基對這類譯詞採取一種特殊的注解方式，是在所列多個義項中

同時包含漢語和梵語的詞義，可說是一種「漢梵混合」的詞義訓詁，

將梵文原語的詞義滲透到裏面。《法華玄贊》中的幾個例子：  

(一 )經者，為常，為法，是攝，是貫。 (651a22-23) 按：用「經」

來翻譯記錄佛陀言教的著作，取其為經典之義。《慧琳音義》

卷 27說：「經：貫穿也，攝也。《玉篇》云：久也，常也，經營

規求也，經里數也，法也，理也，度也。凡東西為緯，南北為

經，喻如織也。」 132漢語的「經」並無貫、攝之義，那是由梵

                                                      
128 參見高守綱：《古代漢語詞義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4 年），頁 41-45。 
129 參見平川彰編：《佛教漢梵大辭典》，頁 1160 右。 
130 諸本對照的一種方便資料參見林光明編註：《金剛經譯本集成》（台北縣：迦陵出版

社，1995 年），頁 386-387。 
131 參見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頁 693 中-右。 
132 《大正藏》冊 54，頁 4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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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原 語 ”sū t ra”(線 、 契 經 ) 133衍 生 的 動 詞 ”√ sutraya”所 具 的 詞

義。 134 

(二 )遊化、居止，目之為住。住者，居止、遊化、安處之義。居止
在山，遊化在城中。佛依此中遊化、安處。 (665a9-11) 按：此

詞的梵文原語是 ”viharati”，漢譯作「遊」(遊行 )或「住」(停留 )
等，後義是前義的引申，佛陀遊化各處，會在某處停留一段時

間。漢語的「住」並無「遊」義。 135窺基同時用遊化、安處二

義來解，甚至做「居止在山，遊化在城中」的區分。  

(三 )轉者，動也，顯也，運也，起也。動宣言教，顯揚妙理，運聖
道於聲前，起真智於言後，圓摧障惱，名轉法輪。 (673a15-17) 
按：對應梵詞是動詞 pra+√ vṛ t的使役形。「動」和「運」是梵、

漢二詞共有的義項，「顯」和「起」則是梵詞才有的義項。  

(四 )處謂所趣報，是業因所歸處故。或處謂道理，善因感善果，惡
因感惡果，有是理故。或處謂處所，受善惡果之處所也。

(693a12-15) 按：此解〈序品〉「示一切眾生，生死業報處」的

「處」。第一、三義是「處所」義，第二義則受梵語影響，梵

詞 ”sthāna”(是處 )亦可意為適當或正確之處。 136《法華玄贊》卷

3本說：「因果相當，名之為處；若不相當，名為非處。」 137 

(五 )義理、境界俱名為義。正智之體名為能證，能知義理，證真境
故。 (710a19) 梵詞 “artha”有意義、對象 (境界 )、利益等義，翻

為「義」僅能表達出「意義」一義。  

這幾例反映出注釋家注意到漢文對應詞的義項中所無的梵文原語

                                                      
133 關於“sūtra”在印度文獻中的原來意義，可參見饒宗頤：〈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梵

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61-276。 
134 參見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頁 1241 右。托名窺基所撰

的《阿彌陀經疏》說：「經者，法也，常也。⋯《佛地論》云：能貫能攝，故名為經。」

(《大正藏》冊 37，頁 310 下) 對梵、漢詞義有所區分。 
135 參見《漢語大字典》，冊 1，頁 137 右-138 左。 
136 參見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頁 1263 左。 
137 《大正藏》冊 34，頁 70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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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義項，援引來注解詞義。然而，窺基的釋義方式非常特殊，他

把幾個義項一起用在同一個詞語的釋義上，雖對意義有進一層的發

揮，但究竟哪一個義項較為適切，就隱而不彰了。一個詞語在文脈中

的意義，或許有兩個或更多個義項都說得通的情形，但大部份例子並

非如此。以第三例來說，佛教的轉法輪借自印度轉輪聖王使輪寶運轉

的傳說，「轉」與「輪」的意義配合，意為使法輪運轉、運行，窺基所

解「動宣言教」的「動」是採取行動之義；「運聖道於聲前」的「運」

可有運轉之義，但動作對象不是法輪，而是聖道。第三例的「生死業

報處」的「處」，若配合長行「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又見彼土

現在諸佛」138來解，很單純是去處或處所的意思。總而言之，窺基列出

多個義項，不僅意在解詞，更重要的目的是在藉此發揮義理。  

二、印度風土名物的解釋  

典章制度、名物習俗等的解明也是訓詁的內容之一，這些事物常

因時間和空間的阻隔而造成理解上的障礙。139印度風土詞若採取意譯，

且明顯可看出是非本土的事物，則問題不大，注釋家通常會注意到依

據印度文化背景來做解釋。若借用漢語固有詞來意譯，或意譯詞太過

接近漢語固有詞的形式，易讓注釋家忽略所釋詞語指涉的對象事實上

非本土事物，而專從漢語和漢地文化的視域來理解。  

所釋的意譯詞明顯是漢地所無的事物，窺基會針對其內容為讀者

做簡明的解說，這對理解經文是有幫助的。例如，「經行」一詞是為佛

典翻譯而新創的詞語，《法華玄贊》釋文說：  

                                                      
138 《大正藏》冊 9，頁 4 上。 
139 陳紱《訓詁學的基礎》就中國古代文獻的訓詁說：「古代文獻反映著古代豐富的社會

生活，其中自然有許多關於社會制度、民間習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記載。隨著時間

的演變，這一切也都不斷地發生變化，對於前時代的名物制度等，後人就勢必越來

越感到生疏以至於很難弄懂了。只理解詞句篇章，往往並不能解決古書中的全部問

題，因此解釋名物制度就成了訓詁的內容之一。」(頁 72) 不僅時間因素會造成隔閡，

空間也是一個因素，陳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小學〉說：

「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

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

訓詁之功大矣哉！」(頁 218) 若遇到典章制度、風俗習慣因空間而不同的情形，可

能不僅要翻譯，還須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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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地濕，疊塼為道，於中往來消食、誦經。如經布綃之來

去，故言經行。 (686c8-10)  

解釋經行這種活動的方式與目的。然而，窺基由來回行走聯想到「經

布綃之來去」，與漢地對「經」字的一般意義的理解不同。「經」的詞

義若關聯到織布，常由「織從（縱）絲」引伸出不變的意義，窺基當

時所見《說文解字》的版本可能脫「從絲」二字 140，所以做反方向的引

伸。「經行」一詞中「經」字的由來，或與經常性的行走有關，本是印

度道俗皆然的生活習慣 141；或說與誦經的實踐有關，這是佛教式的理解
142，有待進一步考證。又如，窺基對印度人常使用的「塗足油」注解說： 

塗足油者，西方人庶例多塗跣，時既溫熱，塵坌頻沾，至必

洗足，以油塗之。 (779b5-7)  

說明印度人的生活習慣與使用塗足油的原因。以上兩個詞很容易辨認

出是印度人的慣習，解釋內容著重於文化習俗的介紹。  

部份意譯詞語雖借用漢語固有詞，所指對象卻與印度的文化或風

習有很大的關係，窺基在釋文中也表現或提示文化的差異。以「長者」

與「居士」為例，二者都是漢語中本有的詞語。《漢語大詞典》列有「長

者」的五個義項： 1.年紀大或輩份高的人； 2.顯貴的人； 3.指德高望重

的人； 4.指豪俠； 5.舊時對男子的尊稱。 143又將「居士」解為「古代稱

有德才而隱居不仕或未仕的人」，引例最早的是《禮記‧玉藻》。 144窺基

解釋這二個詞的意義如下：  

                                                      
140 徐鉉校本《說文解字‧糸部》：「經，織也。」(頁 271 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糸

部》：「經，織從絲也。（注：『從絲』二字依《太平御覽》卷八百二〸六補）。」(頁
650 下左) 

141 李維琦《佛經詞語匯釋》解釋「經行」的一義是「經常性地行走」，並推論「用這種

方法修行，不限於佛教。」(頁 175-176) 萬金川〈多音介入管絃齊鳴的場景——佛

典語言研究的文化二重奏〉（《鵝湖學誌》，第 30 期[2003 年 6 月]，頁 1-42）對「經

行」一詞有詳細的討論。(頁 24-26) 
142 敦煌本《維摩經疏》殘卷說：「外國之法，坐禪、誦經皆名經行。今那律在一靜處坐

禪默念，名曰經行，非謂誦經等也。《增一經》云：若誦若念經遊而行，故曰經行。」

(《大正藏》冊 85，頁 391 上) 
143 參見《漢語大詞典》，冊 7，頁 588 左。 
144 參見《漢語大詞典》，冊 4，頁 20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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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性直，語實行敦，齒邁財盈，名曰長者。守道自恬，寡

欲蘊德，名為居士。 (849a11-13) 

印度「長者」和「居士」的概念不同於中國，引文中對「長者」的解

釋至少涵蓋了《漢語大詞典》的前三個義項，另外再加上富有資財；

所解「居士」的內容與婆羅門種姓有關，《大唐西域記》卷 2說：「婆羅

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 145窺基的注解應指向婆羅門處在

人生第三階段的「家住期」者。 146又如「文筆經書」，表面上看全是漢

語中常用的詞語，窺基注解說：  

文筆經書者，詩歌之類為文；碑誌之屬為筆；書者，《周禮》

六藝五曰六書，謂象形等。書，著也，著於竹帛等，如《音》

中解。今舉彼類，西方與此不同。 (820c21-24) 

先完全透過漢語的角度來解說詞義，最後說這只是一種比類，印度的

情形與中國不同。此解〈安樂行品〉「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句中的

「文筆」和「書」，現存梵本的對應詞是 “kāvya-śāstra”147，意思是「詩

篇和 (世俗的 )論書」，其形制和內容與古代中國的文學和學術作品有極

大差異。印度古代的戲劇、抒情詩、敘事詩和小說等純文學形式在梵

語中可統稱為「詩」(kāvya)148，譯為「文筆」是適切的。至於外書，《俱

舍論》卷 16說：「諸吠陀及餘邪論皆雜穢語攝。」 149指佛教外部的吠陀

(veda)等典籍。這幾個中國人熟悉的詞語指涉漢地人士不熟悉的印度名

                                                      
145 《大正藏》冊 51，頁 877 中。 
146 婆羅門的一生可分為四期：一、梵行期，與師同住，學習宗教聖典。二、家住期，

返家取妻生子，祭祀祖靈，經營家業。三、林棲期，老年讓業於子，至林中過隱遁

的宗教生活。四、遊方期，生命最後階段，結束林棲生活而雲遊四方。家住期時稱

家長（居士），其意義可參見渡瀨信之：《マヌ法典——ヒンドウー教世界の原型》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年），頁 20、86。 
147 見荻原雲來與土田勝彌編：《改訂梵文法華經》，頁 236。 
148 參見黃寶生：《印度古典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97-198。 
149 《大正藏》冊 29，頁 85 下。《大般若經》卷 449 說：「又諸世間文章、伎藝皆雜穢

語，邪命所攝，是故菩薩知而不為。⋯又諸世俗外道書論所說理事多有增減，於菩

薩道非為隨順，皆是戲論雜穢語攝故，諸菩薩知而不樂。」(《大正藏》冊 7，頁 266
上-中)金克木〈古代印度唯物主義哲學管窺——兼論「婆羅門」、「沙門」及世俗文

化〉（《印度文化論集》，台北：淑馨出版社，頁 50-65）一文提到古印度出世文化對

世俗論書和文學作品的態度及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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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典制，注釋家應幫助讀者除去文化上的隔礙，以使經文意旨能夠顯

明。  

一些意譯的印度風土詞由於已轉譯為漢語且詞形與漢語詞於一時

間也看不出差別，注釋家可能因而通過漢語的詞義或字義以索解其

義。以「石廟」為例，從漢語來看這是一個偏正式複合詞組，窺基注

解說：  

石廟 (庿 )者，石佛堂。古云支提，今云制多，翻為靈廟。應
作廟字。廟，貌也。《白虎通》、《玉篇》云：先祖尊貌所在，

故謂之廟。 150(726c15-17) 

因詞組中無「塔」字，所以他認定是 “caitya”(制多 )的意譯，解作石佛

堂，意為不埋佛骨且有住眾的佛教建築 151；隨後僅解說漢語「廟」字的

早期意義，即宗廟之義。事實上，現存梵本的對應詞為 “stūpa”（窣堵

婆），也就是佛塔。 152不論是制多或窣堵婆，都無法以漢地宗廟的意義

獲得相應的理解。段玉裁注解《說文解字》「廟」字說：「古者廟以祀

先祖，凡神不為廟也。為神立廟者，始三代以後。」 153廟也指奉祀神明

的處所，石廟所欲表達的意義應是印度奉祀佛陀的石造建築。又如〈譬

喻品〉「當以衣裓，若以几案，從舍出之」句的「衣裓」一詞，窺基只

注其中的「裓」字：  

裓，音《說文》從衣戒聲，宗廟奏戒樂
154
。《玉篇》，古來反，

戒也。今傳釋云孤得反，衣襟也，不知所從。然今女人衣有

前裓，可當衣襟。天仙之衣應是彼類。季節《音》：衣裓也，

從衣戒聲。 (747b26-c1)  

                                                      
150 《金藏》本此段除第一個「廟」字作「廟」外，其餘均作「庿」。 
151 《法華玄贊》卷 10 本說：「依《僧祇律》，有舍利者名為塔婆，無舍利者說為支提。

《瑜伽》等中，若有舍利名窣堵婆，若無舍利但名制多。」(《大正藏》冊 34，頁

844 中) 
152 見荻原雲來與土田勝彌編：《改訂梵文法華經》，頁 47。 
153 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450 下右。 
154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27 作「宗廟奏戒衣」(《大正藏》冊 54，頁 486 上)。今本《說

文解字》無「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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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說文解字》無「裓」字，蔣禮鴻引孫星衍的話說：「《說文》：『衸，

袥也。』『袥，衣衸。』此即裓正字。《玉篇》有裓，音義與此略同。」
155袥或衸意為裙子正中開衩之處，意義顯然與此處能盛裝物品者不符。

「季節《音》」指李槩（李季節，北朝人）的《音譜》，表示窺基之前

已將此字作「衣襟」解。《慧琳音義》卷 32說：「《考聲》云：裓，衣襟

也。⋯字書或云衣袖也。《說文》衣領，非也。」156「衣裓」是一個詞，

用來翻譯印度的某種物品，窺基將「裓」字獨立出來，努力從漢語的

角度來考察詞義，無法得到確詁。辛嶋靜志指出「衣裓」的對應詞是

“utsaṅga”，通常意為「膝」，但在韋陀文獻和巴利文獻中很多處意為搬

運物品用的某種「圍裙」。 157 

意譯的印度風土詞有時讓注釋家忽略了文化上的差異，結合漢地

文化的觀念來進行解釋。注釋家對印度的名物習俗必須有清楚的認

識，始能傳達異國文化的內容。藉由上述幾例的討論，可看到如果窺

基單從漢地語言文化的角度解釋印度名物，可能誤導讀者，例如，對

「文筆經書」尚能獲得模糊的了解，「衣裓」則不知所云了！  

(三 )佛教術語的特殊解釋方法  

佛教術語或採音譯，或採意譯。意譯詞或是新創，或是借用漢語

中本有的詞語，再賦與佛教的意義而成佛教術語，即前述梁曉虹所說

的「佛化漢詞」，顏洽茂稱此種現象為「灌注得義」，他說：「佛教為外

來之學，譯經師除創造寂滅、煩惱、解脫、慈悲等新詞或通過轉寫等

方式接受外語詞表示教義外，大部份通過『灌注』而使中土之詞『佛

化』，使之成為佛教名詞術語。」 158已經佛化了的漢詞，雖其漢語詞義

多少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佛教名相所承載的意義，但主要仍須從佛教

本身的意義來求解。  

                                                      
155 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頁 99。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袥」字下釋說：

「《廣雅》：『衩、衸、袥、礻朿 膝也。』《玉篇》：『礻朿 膝，裠衸也。』按：礻朿 膝者，

裠衩在正中者也，故謂之袥，言其開拓也。亦謂之衸，言其中分也。」 
156 《大正藏》冊 54，頁 521 中。所說《說文解字》解為衣領，正字應是「襋」。 
157 辛嶋靜志：〈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頁 30-31。 
158 參見顏洽茂：《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匯研究》，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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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玄贊》中的佛教名相解釋，或用簡單明瞭的方式顯明其義，

如解釋「有學」和「無學」二詞說：  

戒、定、慧三正為學體，進趣修習，名為有學。進趣圓滿，

止息修習，名為無學，唯無漏法為體。 (671b9-11) 

有學仍須修學上進，所修的是戒、定、慧三學；無學已修學圓滿，體

得無漏境界。然而，此處「有學」實應單作「學」(śaikṣa)，窺基將〈序

品〉經文「復有學無學二千人」中表示存在義的動詞「有」誤與「學」

而合為一詞。 159又如「乘」一詞，窺基解釋如下：  

乘是運載義，故《廣雅》云：乘，駕也。《周禮》云：乘，載

也。運載行者至彼岸故。 (714b23-25) 

這本是一般通用的詞語，佛教借用後具有特殊的宗教意義。少數個例

於注解佛教名相時也對相關問題加以辨析，如「慧命」：  

慧命者，應云具壽，世俗之徒皆愛身恒之壽，聖者之輩並寶

智慧之命，歎願雙成，故言具壽，單言慧命義便闕也。又真

諦般若名淨命，據斷德，惠命據智德，今言具壽，雙顯智斷

二德，單言惠命義闕也。 (771a19-24) 

窺基認為新譯的「具壽」優於舊譯的「慧命」，能夠包含二方面的意義。 

窺基注解佛教名相的特色，是經常出現長篇的解說，以〈序品〉

為例，解釋文字在《大正藏》版面〸行以上者如下：如是 (662c7 160)、
我聞 (663a22)、一時 (664a9)、佛 (664c7)、大比丘 (667b3)、漏 (667c1)、
阿羅漢 (669a3)、菩薩摩訶薩 (671c22)、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672a14)、
不退轉 (672b2)、陀羅尼 (672b28)、辨才 (672c10)、法輪 (673a1)、供養

(673a25) 、 大 乘 (677b3) 、 六 種 震 動 (679c29) 、 六 趣 (681a24) 、 涅 槃

(682a21)、如來 (689c8)等。像其中的「六趣」，以釋名、出體、開合、

                                                      
159 “śaikṣa”在漢譯佛典中確有譯作「有學」之情形，參見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

大辭典》，頁 1347 左。然而，《妙法蓮華經》非如此，如〈五百弟子受記品〉中說：

「世尊見學無學二千人，其意柔軟，寂然清淨，一心觀佛，佛告阿難：『汝見是學無

學二千人不？』」(《大正藏》冊 9，頁 27 中) 
160 括號中的頁碼和行數表示此名相注釋的起始之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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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壽量、因果相六門來解釋，前三門見於〈序品〉釋文，約 560字
(681a24-c2)；後三門見於〈方便品〉釋文，條目改為「五趣」，三門變

成處所、果相、壽量，竟然用了 4600多字 (765c19- 769a4)，二者相合形

同一篇論文。注解內容重視引經據典，條列事數，如「阿羅漢」，意譯

作「應」，窺基引《法華經論》的說明共列舉〸五個意義 161(669a3-23)。
又如〈譬喻品〉「三〸二 (相 )」、「八〸種妙好」 162，窺基不厭其煩地將

所有項目列出 (737b3-c44、 733c27-734c19)。他甚至用分科的方式來注

解一個佛教名相，如前述的「地獄」，又如〈方便品〉「禪、定、解脫、

三昧」句，對「解脫」以外的三詞注解得甚為簡要：  

禪謂色界四靜慮，謂：初有尋有伺靜慮，第二離尋伺喜，第

三離喜有 163樂，第四已捨喜樂捨念清淨靜慮。 (701c28-702a2) 
定是四無色定，謂：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

(702a2-3) 
三昧，梵語，此云等持，即三等持，謂：空、無相、無願。

(703a19-20) 

有別於這三個名相的單純列出項目，窺基對「解脫」一詞用三門來解：

「解脫，八解脫，以三門分别：一、列名字；二、顯行相；三、出體

性。」 (702a3-4)隨後用《大正藏》版面的 102行文字詳細解說。當然，

八解脫的項目有八，意義也相對難解，窺基使用較多文字來說明並不

為過，但與其他三詞的簡略注釋對比，篇幅之大顯然不成比例。  

只要是窺基摘舉出來注解的佛教名相，他通常會做詳盡的解釋，

或條列事數來說明，或廣引經論的相關說法，或兩種方式兼具。注釋

內容著重於名相意義的說解，非在闡發個己的領會，持有嚴謹客觀的

態度。例如，他解釋〈序品〉論菩薩功德的「樂說辨才」說：  

辨才即是四辨、七辨，而樂說故。四辨者，即四無礙解：一、

法無礙解；二、義無礙解，此二如次即是解教、理無礙智。

三、詞無礙解，即解諸方言音無滯智。四、辨說無礙解，即

                                                      
161 《法華經論》的內容見《大正藏》冊 26，頁 11 中。 
162 顏洽茂將此種帶有數字的佛教名相視為一種縮略詞並加以分類，參見氏著：《佛教語

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匯研究》，頁 186-193。 
163 原本無「有」字，據《金藏》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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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等七辨無滯智。七辨者：一、捷辨，須言即言，無謇吃

故。二、迅辨，懸河湕泠不遲訥故。三、應辨，應時應機不

增減故。四、無疏謬辨，凡說契經不邪錯故。五、無斷盡辨，

相續連環終無竭故。六、凡所演說豐義味辨，一一句言多事

理故。七、一切世間最上妙辨，具甚深如雷、清徹遠聞等五

種聲故。四無礙解至〈方便品〉釋。 (672c10-21) 

將四辨和七辨的法數全部列出，對於名相的解釋而言，內容可謂明晰

而詳細。有趣的是窺基認為對四無礙解的說明尚不夠詳盡，留待〈方

便品〉釋文中再進一步解說。（下詳）又如「大乘」一詞，窺基引用《〸

二門論》、《攝大乘論》、《金剛般若論》、《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對

法》）、《勝鬘經》等經論解明其義：  

《十二門論》六義名大乘：一、出二乘；二、佛最大，此乘

能至；三、佛之所乘；四、能滅大苦，與大利樂；五、觀音

等大士所乘；六、能盡諸法源底。《攝大乘》云：亦乘亦大，

故名大乘。即萬行是。或乘大性，故名大乘。即真如是。乘，

運載義。無著《金剛般若論》說七種大，名雖少別，義與《對

法》第十一同。《對法》云：即此乘性由與七種大性共相應故，

名為大乘：一、境大性，以菩薩道緣百千教為所緣故；彼名

法大。二、行大性，具二利故；彼名心大。三、智大性，了

二無我故；彼名信解大。四、精進大性，三大阿僧企耶修習

百千難行行故；彼名淨心大。五、方便善巧大性，由具智悲

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彼名資糧大。六、證得大性，成就十力、

四無畏等諸功德故；彼名果報大。七、業大性，窮生死際建 164

佛事故，名為大乘；彼名時大。乘體根本即真如理，是無相

故，與《勝鬘》同。《勝鬘經》云：一乘即大乘，大乘即佛性，

佛性即涅槃界。末通萬行，亦乘亦大。七大性體通有為故，

至一乘章當具顯示。 (677b3-23) 

廣泛徵引經典和論典的說法以幫助彰明「大乘」的意義，條列多項的

意義，並對不同經論所說的內容進行會通。  

                                                      
164 原本「建」後有「立」字，據敦煌本北 6205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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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玄贊》佛教名相注解最為特殊的現象，是採用分科的方式

來進行解釋，如先前提到注釋「八解脫」用到列名字、顯行相、出體

性三科。智顗《法華玄義》用釋名、辨體、明宗、論用、教判五重玄

義判釋經題，是在通論全經。吉藏《法華義疏》於各品之初列示解說

一品旨要的幾個科文。將分科解釋的方法應用於佛教名相注解，是窺

基所撰注疏的特色。在《法華玄贊》中，使用分科來注釋的名相包括：

漏 (667c1-25)、六趣 (前半， 681a24- c2)、涅槃 (682a23-b24)、四無量

(700a12-b4)、四無礙解 (700 b5-13)、〸力 (700b13-701a28)、四無所畏

(701a28-c28)、 八 解 脫 (702a3-703a19)、 一 乘 (713a12- 716c10)、 五 濁

(718a12-719b6)、〸二部經 (721a22-723a5)、法輪 (730 c25- 733a16)、授

記 (741a12-742b28) 、 五 趣 ( 六 趣 後 半 ， 765c19-769a4) 、 四 諦 (793c1- 
794c1)、〸二緣起 (794c8-796b13) 等。窺基在《法華玄贊》之前撰有《法

苑義林章》，論述許多佛教重要法數，所用方法也是分科解說，但上列

名相中僅〸二分教、八解脫和一乘見於其中，所以窺基應非援用此書

資料以形成這種注釋模式。  

以上所列佛教名相的注解內容，短者如四無礙解約佔《大正藏》

版面 9行，次如四無量的 22行，涅槃的 24行，長者的篇幅甚至達數頁之

多。茲舉「四無礙解」作為說明的例子：  

四無礙解以三門分別：一、列名；二、辨相；三、出體。列

名者：一、法無礙解；二、義無礙解；三、詞無礙解；四、

辨才無礙解。辨相者，法謂能詮名句文教；義謂所詮真俗諦

理；詞謂諸方音聲；辨才謂七種辨才。緣此四智無所拘礙，

名無礙解。有多差別，如〈決擇〉、〈菩薩地〉及《十地論》

說。出體者，此四即以無漏後得智為體，非證真故。義無礙

解亦通正智，初地分得，九地任運離障圓成佛果滿。  

「列名」列出法數名稱。「辨相」分辨各個法目的形態狀貌。「出體」

說明體性 (本質 )，四者以後得智為其體性，因為非屬對無分別真理的體

證；義無礙解則可通正體智 (根本智 )。又如〈序品〉「諸漏已盡」的「漏」，

窺基以釋總名、列名、出體、離合廢立、得名所從五門來解釋，「釋總

名」概述「漏」的意義；「列名」別列欲漏、有漏、無明漏三漏；「出

體」明三漏中各煩惱所屬體性 ——根本煩惱、小隨煩惱、大隨煩惱、無

明；「離合廢立」明何以欲界煩惱獨名欲漏，色界、無色界合名有漏，



212 圓光佛學學報 第〸期 
 
 

 

三界的無明又併為無明漏；「得名所從」明三漏得名由來。解釋各個名

相所用的科目並非一定，會因應意義內容而有所變動。  

法相宗詳於諸法相狀的考察和詮說，在大乘學派中特具嚴謹細密

的學風，渡邊隆生說：「此種學風的基礎，在三藏中特別以論藏的研究

為要點，而從所謂的阿毘達摩 (abhidharma)的研究態度發達起來的。因

此，此宗的教理，學術性色彩變成極為濃厚。」165法相宗長於對佛教名

相的意義做明確的規定，王恩洋如此讚美此宗的這個特點：「本宗以無

量名數無量法門詮表分析一切法所有自性差別，因果體用，名相明確，

義理精嚴，無不正之名，無不定之義，無含糊混雜的思想，無越級陵

次的行持。」 166窺基在《法華玄贊》中對佛教術語的注釋風格，可以說

就是這種嚴密學風的移植吧！  

三、結語  
本文探討《法華玄贊》中窺基對漢語固有詞、音譯詞、佛化漢詞

的訓解，以及對佛教專用術語的特殊注釋方法，了解其注釋體式、特

色與問題點，並考察漢譯佛典的詞語訓詁與漢地本土文獻的異同之

處。對於漢語固有詞的訓解，窺基主要採取佛經音義的體式，重要內

容包括釋義、注音、辨字等。受到佛教音義書的一般導向的影響，於

釋義方面偏於概括義的列示，常列舉多個義項。然而，《法華玄贊》畢

竟是隨文解義的注釋書，與佛教音義書相較，較注意到具體義的標出。

在注音與辨字方面，許多例子顯示此與詞義的解明並非全然無涉，讀

音與字形的擇取常依據對文句意義的理解，有時也幫助詞義的確認。

由於是漢語固有詞的訓詁，所產生的問題也是在漢語層面，如偏重字

義的訓解而將聯綿詞與複合詞的文字分開訓解，義項擇取的不當等。  

對於音譯詞的解釋，窺基著重正音，以唐代語音轉寫梵文讀音。

由於漢語語音的歷史流變與譯經底本語言的可能差異，新譯音寫與前

人的音譯多生別異，窺基卻慣指前人為訛誤。然而，依當時的語音精

                                                      
165 參見平川彰等著，許明銀譯：《佛學研究入門》（台北：法爾出版社，民國 79 年），

頁 326。 
166 參見王恩洋：〈瑜伽宗綜述〉，《中國佛教與唯識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53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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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轉寫梵文讀音，有利梵文原語的追溯，可幫助詞義的解明。於佛化

漢詞的注解方面，窺基會注意到說明其中所含具的印度語言與文化的

意義；甚至同時運用漢文和梵文兩邊的詞義進行解釋。然而，如果佛

化漢詞的形式過於接近漢語固有詞，也免不了望文生義，單從漢語或

漢文化的角度加以注解。至於佛教的專門術語，窺基常做長篇大論的

注釋，詳列事數，甚至分成幾個科目解說，當是受到法相唯識學詳明

法相的學風所影響。  

 




